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4年度地訴字第115號

0000000000000000

原      告  桃園市蘆竹區山腳國民小學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李明芸 

訴訟代理人  謝清昕律師

複  代理人  高致君律師

被      告  桃園市政府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張善政 

訴訟代理人  張義群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就業服務法事件，原告不服勞動部中華民國114年2

月4日勞動法訴二字第1130013283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原告於民國106年8月1日以契約進用勞工吳湘菱

（下稱吳君），從事教保員工作。吳君於112年9月19日向被

告提出申訴，表示其自110年間加入桃園市政府教育局企業

工會，並擔任工會理事，原告於知悉吳君擔任工會幹部後，

調整其工作內容、變更請假規則及搬移公務電腦等行為，間

接妨礙吳君提供勞務而使其遭受差別待遇。案經被告調查，

並提經桃園市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下稱就評會）113年第1

次會議審議，認定原告違反就業服務法第5條第1項（以往工

會會員身分歧視）成立。被告據此認定原告係以吳君為以往

工會會員身分為由，而修正請假規則，有違就業服務法第5

條第1項之規定，遂依同法第65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以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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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5月16日府勞條字第1130127199號裁處書（下稱原處

分），處原告罰鍰新臺幣30萬元整，並公布原告名稱及負責

人姓名。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勞動部114年2月4日勞動

法訴二字第1130013283號（下稱訴願決定）駁回訴願。原告

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本件原告主張：

㈠、依原告與吳君簽訂之勞動契約約定工作項目為「1、教學及

保育工作2、園內行政工作3、其他園方交辦事項」。園主任

辦理行政工作時，為免影響教保服務品質及人力配置考量，

教保員本需入園主任班級支援，且當時有需求班屬中小班

級，需耗費更多心力加強照護外，該班2位教師皆為新進，

對學校環境及運作不熟悉，優先考量學童最佳利益，故調整

吳君之行政工作，改為入班教學及保育，此為其份內工作，

且無增加工作時間、地點、亦無減少薪水，並無不利影響，

被告並未舉證說明同樣條件下，原告如何對吳君為不平等之

差別待遇？況吳君早在110年間即加入工會，原告如真因此

而對其差別待遇，何須待111年8月始調整其工作內容？原告

此舉顯係出於園務規劃所需。原處分及訴願決定斷定原告之

調整乃出於歧視吳君工會會員身分，全然未慮及原告需彈性

調整人力配置需求，及教保員設置之精神與目的。

㈡、且原告時任校長，係考量吳君加入工會後恐行程繁忙，避免

其不堪負荷，為體恤勞工，遂刪去其行政工作；復承辦研習

活動之方式調整雖可能影響吳君取得積分之機會，惟此係考

量教保組長領有行政加給，於教保事務管理及業務規劃上自

應承擔相應責任，112年度後所有研習活動承辦人皆受此會

議結果影響，其中包含不具工會會員身分之人；教保組長職

務輪調改由校長指派一事，亦影響全體人員；此外，電腦既

為公物，原告身為所有人及管理人，自得處分之，且原告取

走之目的在進行系統維護。綜上，原告並無因吳君工會會員

身分而為區別對待，實無從認定原告有就業歧視之行為。

㈢、原告非惡意針對吳君始變更請假規則，係因起初不確定教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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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及幼兒園廚工之請假規則應適用何一規範，直至勞動檢查

後始確定應適用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是以，為符合

法規，原告致電桃園市政府勞動局確認，經回覆「只要變更

請假規則之規定有一視同仁，一體變動即不違法」，亦曾派

員前往法律諮詢，得到同樣回覆，始敢調整請假規則。又非

僅吳君一人適用變更後之請假規則，幼兒園廚工亦一體適

用，此為被告所不爭執，其餘教師請病假亦會自主提供證

明，蓋因幼兒園人力缺乏且幼兒抵抗力較差，為求孩童最佳

利益而訂下規範，未為差別待遇。況原告所變更者乃病假之

請假規則，非與工會事務相關之請假規則，甚且，原告於知

悉吳君入會後所核定之公假時數顯多於先前所核定之時數，

就請假調整前後一年之請假時數，皆未有大幅變更，於吳君

離職後，仍繼續適用此修正後之請假規則，難認有就業歧視

之行為。原處分及訴願決定不察，針對原告有何差別待遇一

事，未盡舉證責任，應屬違法。

㈣、末查，吳君亦於114年2月20日針對本件違反就業服務法之申

訴事件與原告達成和解，雙方對於是否有歧視一事之誤會業

已解除。且就業服務法第5條第1項，尚不包含該職人或所僱

員工遭歧視當下，具有「現在工會會員身分」之情形，吳君

於原處分認定原告違規之當下，仍具有工會會員身分。綜

上，原處分及訴願決定有認定事實適用法律之重大違誤，應

予撤銷等語。

㈤、聲明:１、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２、訴訟費用由被告

負擔。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查吳君雖於110年間即已加入工會，惟原告直至111年間始知

悉此事，又原告先前皆依照勞動習慣同意吳君以公假假日研

習，並於事後進行補休，然於知悉吳君入會後，即拒絕其於

111年6月22日之公假補休申請。次查，原告時任校長111年8

月30日約談吳君之錄音譯文，可證原告所為之調動，乃參酌

吳君工會會員身分此一與工作能力無關之因素所為，綜合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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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自106年起考績皆為甲等，可證其工作能力及各項表現皆

優良，僅因加入工會，即遭剝奪行政工作之內容，並將其調

整為教保員之工作。又依110年8月23日園務會議之抽籤結

果，吳君本應負責承辦112年度教育局之研習活動，並擔任

113學年度之教保組長，惟於112年8月28日園務會議中，卻

改由時任教保組長承辦研習活動，併改由校長指定113學年

度之教保組長，直接影響吳君之權利。復於111年9月8日會

議中，時任校長以揶揄口吻暗諷吳君，又原告於112年1月6

日趁吳君會務公假期間，自其座位上搬走公用電腦，並未予

告知，事後拒絕吳君取回電腦內之相關資料。原告上開職務

輪調方式之調整及行為皆係自知悉吳君擔任工會會員後所發

生，顯見原告基於吳君以往工會會員身分，有為不平等之待

遇，衡酌上情，原處分於法未有不合。

㈡、依勞基法第1條文義，其所定僅為保障勞工最低標準，並未

禁止雇主與勞工間約定優於勞基法之規定，又約定若構成勞

動習慣，雙方即有遵守之義務。查原告先就病假請假規則，

明定連續2日以上病假始須提供證明，已成為勞動習慣，惟

於111年12月20日，原告單方於Line群組變更請假規則，改

為不論請假時間長短皆須提供證明，此一變動產生不平等待

遇，且評價上較屬不利。又原告稱此舉乃為遵守勞基法規

定，惟勞基法並未禁止優於該法所訂條件之規定，是以原告

所稱應不足採。吳君於112年3月29日勞資會議中已提及上開

疑慮，原告已知悉請假規則存有瑕疵，卻仍不願改正，居心

可議。而吳君之請假時數遠高於時任廚工，顯見請假規則之

變動係針對吳君而為，就廚工所受之影響僅為附帶損失。

㈢、聲明:１、原告之訴駁回。２、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四、又本件原處分裁處之原因事實僅有所謂之請假規則變更，此

為原處分所認定，雖其他部分經原告於訴願於本院準備程序

時所爭執，然且本件原處分係針對請假規則是否有違反就業

服務法第5條第1項之規定為認定，且經就評會認定僅有請假

規則之修定有就業歧視之虞，其他部分並無就業歧視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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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原告所主張之調整工作內容及搬移公務電腦均不在原處分

之事實範圍內，其進而主張此部分原處分違法，自無從採憑

為撤銷原處分之依據。本件爭執事項為：本件是否有違反就

業服務法第5條第1項之情形?

五、本院之判斷：

㈠、應適用之法令：

１、就業服務法第1條規定:「為促進國民就業，以增進社會及經

濟發展，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

定。」

２、就業服務法第5條第1項規定:「為保障國民就業機會平等，

雇主對求職人或所僱用員工，不得以種族、階級、語言、思

想、宗教、黨派、籍貫、出生地、性別、性傾向、年齡、婚

姻、容貌、五官、身心障礙、星座、血型或以往工會會員身

分為由，予以歧視；其他法律有明文規定者，從其規定。」

３、就業服務法第65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第1項）違反第5

條第1項…處新臺幣30萬元以上150萬元以下罰鍰。……。

（第3項）違反第5條第1項規定經處以罰鍰者，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應公布其姓名或名稱、負責人姓名，並限期

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應按次處罰。」

４、勞基法第1條規定:「（第1項）為規定勞動條件最低標準，

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特制

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第2項）

雇主與勞工所訂勞動條件，不得低於本法所定之最低標

準。」　　

５、勞基法第43條規定:「勞工因婚、喪、疾病或其他正當事由

得請假；請假應給之假期及事假以外期間內工資給付之最低

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６、勞工請假規則第1條規定:「本規則依勞動基準法 (以下簡稱

本法) 第43條規定訂定之。」

７、勞工請假規則第10條規定:「勞工請假時，應於事前親自以

口頭或書面敘明請假理由及日數。但遇有急病或緊急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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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委託他人代辦請假手續。辦理請假手續時，雇主得要求勞

工提出有關證明文件。」

㈡、如事實概要欄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訴願決定（見

訴願卷第1至12頁）、原處分（見訴願卷第89至91頁）、113

年4月12日桃園市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113年第1次會議審議

（見訴願卷第92至96頁）、吳君與原告校長之錄音譯文（見

訴願卷第99至116頁）、112年8月28日山腳國小附設幼兒園

112學年度第一學期期初園務會議紀錄（見訴願卷第117

頁）、110年8月3日山腳國小附設幼兒園109學年度第一學期

期初園務會議紀錄（見訴願卷第118至119頁）、原告與吳君

之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人員勞動契約（見訴願卷第161至166

頁）、吳君之差假明細表（見訴願卷第215至255頁）、原告

112年度第1次勞資會議紀錄（見訴願卷第258至261頁）、桃

園市政府就業歧視申訴案件個案訪談紀錄（見本院卷第133

至135頁），該事實足可認定。

㈢、本件原告是否有因請假規則之修正而導致對吳君有歧視待

遇，敘述如下：

１、本件被告所開立之原處分事實依據就評會審議（見訴願卷第

89至96頁），認定原告調整吳君職務之行為屬合法，並非屬

對於吳君之差別待遇，但原告修正請假規則，有違就業服務

法第5條第1項之規定，被告遂依同法第65條第1項及第3項規

定以原處分裁處原告，訴願決定亦就原告是否調整請假規則

而有就業服務法第5條第1項之違章之情為決定（見訴願卷第

1至2頁）。

２、觀之原告與吳君間「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人員勞動契約」略

以：1、原告自106年8月1日起，僱用吳君為幼保員，2、工

作項目：(1)教學及保育工作。(2)園內行政工作。(3)其他

園方交辦事項。……五、請假：(一)吳君之請假依勞工請假

規則、性別平等工作法及公立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請假辦法

辦理。(二)申訴人依相關事實且有請假必要時，依原告規定

之請假程序，辦理請假手續。……十三、服務與紀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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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事項適用於各類契約進用人員：1、吳君應遵守原告訂

定之工作規則或人事規章……。」（訴願卷第161至165頁）

依桃園市政府勞工局112年7月5日桃教人字第1120063895號

函，內附之桃園市勞工局及各級學校教職員工請假日數一覽

表略以，病假備註欄位記載：請病假連續2日以上應附診斷

證明書，足見吳君之請假應依勞動契約及前揭函示規定，此

為兩造所不爭之事實。

３、112年10月12日桃園市政府就業歧視申訴案件個案訪談紀錄

（見本院卷第133至135頁），原告說明略以（時任人事主任

周靜怡，下稱周君、教務主任孫均以及幼兒園主任楊君）；

⑴、「(問：吳君加入的工會為何？擔任工會會員身分約多久時

間？)答：吳君加入的是桃園市政府教育局企業工會，加入

此約莫兩年多，自加入起即擔任幹部。(問：吳君與原告約

定工作職務及工作內容為何？直屬部門主管為誰？實際管理

者？)答：1、自106年8月1日任職，職稱為教保員，工作內

容為教學、保育工作、園內行政工作、其他訴願人交辦事

項。2、直屬主管為訴願人附設幼兒園主任，實際管理人為

幼兒園主任(即楊君)，及當時訴願人之代理校長(以下稱孫

君)。(問：吳君於任職期間，自認工作狀況及出勤狀況？)

答：吳君任職間正常出勤，依程序請假，服務表現佳，歷年

考績皆為甲等，並且曾榮獲桃園市模範勞工。」

⑵、(問：吳君於任職期間，吳君的主管是否針對吳君的工作狀

況[例如：工作態度、表現不佳或良好，需要改進，是否服

從主管指揮？]做出任何評價？原告是否有定期考核？)答：

1、前幾年(106年、107年及108年)主管對吳君的工作表現評

價，盡忠職守，認真盡責的評語；109年至111年考核亦為甲

等。2、年終考核會於每年的7月31日前考核完畢，並於該年

度8月左右得知考績結果；考核的方式依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相關契約進用人員考核規定辦理。(問：請吳君具體說明原

告對吳君以以往工會會員身分為由予以就業歧視之情事，有

無相關佐證資料或文件？)答：1、申訴人在工會擔任工會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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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期間曾向本部申請不當勞動行為裁決(111年及112年)，

111年8月原告因吳君擔任工會幹部理事，以可能會請會務假

為由，單方調動吳君職務，將原先行政工作全部撤換，以交

辦事項作為主要工作，並將吳君使用5年的電腦擅自收走，

架空原先的職務，使吳君於職場中無所適從，因而向本部申

請不當勞動行為裁決，但逾90日時效而勸諭和解。2、112年

3月29日勞資爭議會議，原告之代表宣布日後有關勞動基準

法進用人員請假程序，自即日起分為兩類(臨時人員、契約

進用人員)，屬契約進用人員，請病假時皆須附相關證明，

既然臨時人員、契約進用人員皆為勞動基準法適用人員，為

何要分為兩類而作不同程序處理，申訴人認為此舉無疑為差

別待遇。3、在5月17日和解後，原告要求吳君撤回預定於5

月25日召開的勞資爭議調解會議，但又於5月18日再次發文

重申請病假之規定，並要求吳君補正先前請假的證明，顯現

原告未本於誠信落實和解。4、而後於7月25日吳君以同上述

3、請病假規則之情事，再次申請勞資爭議調解，吳君於勞

資爭議調解會議表示，原告現已要求全部員工請病假皆須附

上請假證明，並沒有差別待遇，並且拒絶吳君的主張回復原

先請假規則，故調解不成立。5、在交辦業務上，原告於群

組傳送的公文，僅有有關吳君的公文有加密，而其同事則

無。又在原告公開於教職人員的資料(NAS)，也僅有吳君需

要另1組密碼才得以進入閱覽，而原告拒絶提供，間接形成

吳君於工作執行了解及申請各項權利的困難。(問：吳君這

次申訴之訴求為何？)答：希望回復原先的行政工作、回復

原先請假規定，以及撤除對吳君使用原告資源的限制，希望

原告不因吳君之工會身分給予差別待遇，並一視同仁（見本

院卷第133至135頁）。

４、再查，依112年10月20日桃園市政府就業歧視申訴案件個案

訪談紀錄(見本院卷第133至135頁)，原告之人事主任周靜

怡、教務主任孫君、幼兒園主任楊君說明略以：

⑴、「(問：申訴人即吳君於何時至原告任職？是否仍任職於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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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任職期間擔任職務為何？工作內容為何？直屬部門主管

為誰？)答：1、到職日為106年8月1日，仍在職。2、擔任職

稱為教保員，工作內容為教學、保育工作、園內行政工作、

其他原告交辦事項。3、直屬主管為原告附設幼兒園主任楊

君，及原告之代表人即校長李OO。」ㄊ

⑵、「(問：吳君平常工作表現如何？出勤狀況如何？原告有定

期考核嗎？如有請說明考核流程及提供考核辦法。說明吳君

在職以來考核成績？並請提出相關佐證資料？(包含月考核

及年度考核)。答：1、申訴人從去年111年8月底開始入班協

助，吳君與其他同仁有時會發生教學方式些許不同，因此有

時在交辦工作的過程溝通會不太順利。出勤狀況正常。2、

原告之考核分為平時考核以及年終考核，考核是以公立幼兒

園契約進用人員之進用考核及待遇辦法辦理，年終考核是依

據平時考核來做綜合考量。3、106年至今，吳君考核成績皆

為甲。(問：吳君陳述原告對其過往工會會員身分歧視，請

具體回應上述申訴情事？)答：1、大約於111年知悉申訴人

為工會幹部。2、會務假會先由桃園市政府育局函知吳君的

會務假日數及日期，再由吳君自行上差勤系統申請。請會務

假會要求吳君附上公文簽准資料。3、111年的本部不當勞動

行為裁決，針對吳君的訴求，當時和解的內容為(1)同意配

合至特幼班及小藍鵲班入班支援。(2)雙方同意於112年度新

學年開始前，邀請工會及吳君列席陳述意見，並考量過去職

務內容安排工作。(3)原告同意將有關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所

發教保員之相關公文，以通訊軟體line之方式傳給吳君。

(4)111年8月新學年度開始，原告考量園務及教學需求，調

整了園內的行政工作，吳君原本是做餐點及保育的工作還有

入班協助(教學及保育工作)，111年8月則調整工作以入班教

學及保育工作為主。8月份原告之代表人即校長有請吳君來

面談調整工作的事，但調整工作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幼兒園

主任需要處理園內行政工作，為維持班內師生比，維持增置

教保員原意，故讓吳君入班協助，工作內容皆符合契約內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9



容。(5)有關請假規則的部分，先前原告的請假規則是以教

師法及公教人員請假相關規定辦理，原告在111年底被勞動

檢查時，才得知契約進用人員適用勞動基準法而非公教人員

相關辦法，因此於111年12月20日於line公務群組公布全校

教職員工的請假規則；又桃園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臨時人

員進用及管理要點規定，警衛及其他臨時人員適用該辦法，

與其他適用勞動基準法的人員有別，所以依適用勞動基準法

人員的請假規則，分為契約進用及臨時人員。(6)有關加密

公文的部分，在和解書上有提到有關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所發

關於申訴人的公文都以line的方式傳送，然而考量個資保護

的部分，因此才選擇加密公文，但都會將加密公文的密碼及

未加密的公文寄至公務信箱，並沒有妨礙吳君的相關權益。

另有關雲端公用資料的部分，所有的教職人員都需要登入個

人的帳號密碼，並沒有拒絕提供及間接妨礙吳君使用公用資

料。(問：訴願人是否有其他意見或佐證資料要補充說明?)

答：有關吳君所陳述的困難，原告都願意協幫忙，例如電腦

使用的狀況，園內還有其他的公用電腦可供吳君使用，並沒

有任何針對吳君的情事。」（見本院卷第133至135頁）

５、另對照原告與吳君111年8月30日、9月8日會議對話錄音譯文

（見訴願卷第99至116頁），吳君於106年8月1日起受僱於原

告，擔任教保員，工作內容為教學、保育工作、園內行政工

作，以及其他原告交辦事項。吳君於110年間加入桃園政府

教育局企業工會，並擔任工會理事。原告於111年8月以幼兒

園主任需處理幼兒園園內工作，且園務及教學需求，將吳君

職務由原餐點製作、保育及教學工作，調整為入班教學及保

育工作。之後原告以公務電腦僅供幼兒園主任專用，搬移原

由吳君使用之公務電腦。又原告於111年12月20日以吳君為

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勞工，改變過去之請假手續，將原依桃園

市政府交欲局及各級學校教職員工請假日數一覽表請假手

續，從吳君於連續2日以上請病假，始需檢附診斷證明，變

更為依勞工請假規則第10條規定，要求吳君請病假一律應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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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診斷證明書，既使吳君請1小時病假亦同。原告上述行為

均發生吳君擔任工會理事之後，具有針對性。又原告縱有其

他(合法)因素考量，倘其中有混合以往工會會員身分因素之

動機與行為，仍屬就業歧視。況且本件有爭議之請假規則，

其變更前後之差異為由原本之連續2日以上病假始需提供證

明，變更為不論請假時間長短，均需提供證明，此有LINE截

圖對話紀錄在卷（見本院卷第145頁）。相較於前者而言，

後者每次請假均需提供相當之證明，係對於適用之勞工增加

較多支出較大之經濟上與時間上成本，兩者相互比較之下，

就勞工即本件之吳君而言，的確受有不利益，先予敘明。

６、又該請假規則之變更是否為針對吳君以往工會會員身分，所

構成之歧視之情，查修正前之請假狀況，關於本件修正之病

假部分，本件得適用原告請假規則之員工為訴外人葉褘珣

（下稱葉君），而在修正前之111年1月至111年12月間，葉

君請病假之次數為4次，共計5日3時（見本院卷第239頁），

而吳君請病假之次數為42次，共計30日6時，吳君請病假之

次數遠高於葉君（見本院卷第225至239頁），而修正後，吳

君之病假次數為13次，葉君之病假次數為2次（見本院卷第

241至254頁），就系爭請假規則之修正，吳君由原本之病假

由原本前一年之40多次於次年遞減為13次（見本院卷第241

至254頁），足見在原告處任職之適用人員中，吳君所受之

影響最大。

７、而吳君於110年開始擔任工會幹部，其公假請假天數並開始

增加，其111年初直至本件修正前因工會或其他公務之公假

時數，共計75日2時。而葉君並無公假請假時數。且吳君擔

任者為原告之教保員，而葉君擔任者為廚工一職，吳君請假

時需找人代理，其工作內容包含教學及保育工作，其所需化

花費之加班等時數，相較於葉君而言範圍較廣且內容更為複

雜。而工會請假必須至少應給予50小時之公假乙情，係依據

工會法第36條之規定而言，亦即若為限制工會會員請假，可

能會經勞工局或勞動部認定為不當勞動行為而裁決，此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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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法第35條所明文，在此狀況之下，原告就吳君之工會會務

假本身為限制，而考量吳君工作時數及工作量之相關情形

下，其修正請假規則，增加吳君請病假之經濟上及時間上成

本，將會有效限制吳君之請假時數，並增加工作時數，此由

吳君112年對比111年之病假請假情形差距為42次縮減為13次

可知，而原告於本件勞動檢查時，業已知悉吳君為工會會

員，並有請會務假之情形，遂於該年年底修正請病假之請假

規則，直接增加吳君請病假之相關成本，自可認其請假規則

之修正是以吳君為工會會員會務假過多而為修正用以限制吳

君之請假時數，當屬於就業服務法第5條第1項、第65條之違

章無疑。

㈣、就業服務法第5條第1項堆定之「以往工會會員身分』，係以

就業歧視事件審（認）定時點加以判斷，因就業歧視事件之

發生時點當在該事件審（認）定前，故就業歧視事件發生當

時或之前，求職人或所僱用員工具有依法組織工會之會員身

分者，即符合本條「以往工會會員身分」之身分構成要件

（見勞動部95年8月10日勞職業字第0950062428號函）。該

函釋業已明確定義該一用語的內容，是以，以往工會會員並

非限於以前是工會會員而排除現任工會會員，尚包含於事件

發生當時屬於工會會員之情，原告主張以往工會會員不包含

現任工會會員，自非可採。　　

㈤、原告主張其依勞基法授權訂立之勞工請假規則第10條規定雇

主得要求請病假應提出相關證明以及該請假規則對全體一體

適用，並非針對吳君一人修正該規則，亦不是針對吳君工會

會員身分而為修正云云。查勞工請假規則第10條之規範，為

雇主得要求勞工提出相關證明，並非雇主應一律要求勞工請

假時須提出相關證明，亦未規範雇主要求勞工提出證明之請

假需滿幾小時以上或以下。故是否強制要求勞工提出以及需

多久提出，均非強制規定，本件原告修正前之規則，並未違

背該規定，其主張該修正始符合勞工請假規則之規定乙情，

自非得作為其本件非屬歧視之理由。又衡酌本件之修正，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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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請假證明提出為更不利益之變更，且實際影響者為吳君

一人，吳君因工會會員身分，明顯增加其請會務假時數，該

請假規則雖修正後係一體適用，但對於葉君部分幾乎影響不

大，明顯可得之適用結果為對病假請較多之吳君所為之修

正，自不能以該修正一體適用而認其並非就業服務法第5條

第1項之違章，原告主張，自非可採。

六、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以其請假規則之修訂並非對吳君為以往

工會會員身分之歧視為由，起訴請求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

定，被告就該部分之認事用法並無違誤，原處分自屬合法，

而訴願決定遞與維持，亦屬妥適，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應予

駁回。

七、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

料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

要，一併說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36

條、第195條第1項後段、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6 　　日

　　　　　　　　　　　　　　　審判長 法　官 張瑜鳳　

　　　　　　　　　　　　　　　　　　 法　官 劉家昆　

　　　　　　　　　　　　　　　　　　 法　官 唐一强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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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2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6  　日

　　　　　　　　　　　　　　　書記官　陳達泓

泓　　　　　　　　　　　　

得不委任律師為

訴訟代理人之情

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

情形之一

者，得不

委任律師

為訴訟代

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

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

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

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

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

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

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

有右列情

形之一，

經高等行

政法院高

等行政訴

訟庭認為

適當者，

亦得為上

訴審訴訟

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

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

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

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

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

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

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

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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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4年度地訴字第115號


原      告  桃園市蘆竹區山腳國民小學


代  表  人  李明芸  
訴訟代理人  謝清昕律師
複  代理人  高致君律師
被      告  桃園市政府


代  表  人  張善政  
訴訟代理人  張義群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就業服務法事件，原告不服勞動部中華民國114年2月4日勞動法訴二字第1130013283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原告於民國106年8月1日以契約進用勞工吳湘菱（下稱吳君），從事教保員工作。吳君於112年9月19日向被告提出申訴，表示其自110年間加入桃園市政府教育局企業工會，並擔任工會理事，原告於知悉吳君擔任工會幹部後，調整其工作內容、變更請假規則及搬移公務電腦等行為，間接妨礙吳君提供勞務而使其遭受差別待遇。案經被告調查，並提經桃園市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下稱就評會）113年第1次會議審議，認定原告違反就業服務法第5條第1項（以往工會會員身分歧視）成立。被告據此認定原告係以吳君為以往工會會員身分為由，而修正請假規則，有違就業服務法第5條第1項之規定，遂依同法第65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以113年5月16日府勞條字第1130127199號裁處書（下稱原處分），處原告罰鍰新臺幣30萬元整，並公布原告名稱及負責人姓名。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勞動部114年2月4日勞動法訴二字第1130013283號（下稱訴願決定）駁回訴願。原告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本件原告主張：
㈠、依原告與吳君簽訂之勞動契約約定工作項目為「1、教學及保育工作2、園內行政工作3、其他園方交辦事項」。園主任辦理行政工作時，為免影響教保服務品質及人力配置考量，教保員本需入園主任班級支援，且當時有需求班屬中小班級，需耗費更多心力加強照護外，該班2位教師皆為新進，對學校環境及運作不熟悉，優先考量學童最佳利益，故調整吳君之行政工作，改為入班教學及保育，此為其份內工作，且無增加工作時間、地點、亦無減少薪水，並無不利影響，被告並未舉證說明同樣條件下，原告如何對吳君為不平等之差別待遇？況吳君早在110年間即加入工會，原告如真因此而對其差別待遇，何須待111年8月始調整其工作內容？原告此舉顯係出於園務規劃所需。原處分及訴願決定斷定原告之調整乃出於歧視吳君工會會員身分，全然未慮及原告需彈性調整人力配置需求，及教保員設置之精神與目的。
㈡、且原告時任校長，係考量吳君加入工會後恐行程繁忙，避免其不堪負荷，為體恤勞工，遂刪去其行政工作；復承辦研習活動之方式調整雖可能影響吳君取得積分之機會，惟此係考量教保組長領有行政加給，於教保事務管理及業務規劃上自應承擔相應責任，112年度後所有研習活動承辦人皆受此會議結果影響，其中包含不具工會會員身分之人；教保組長職務輪調改由校長指派一事，亦影響全體人員；此外，電腦既為公物，原告身為所有人及管理人，自得處分之，且原告取走之目的在進行系統維護。綜上，原告並無因吳君工會會員身分而為區別對待，實無從認定原告有就業歧視之行為。
㈢、原告非惡意針對吳君始變更請假規則，係因起初不確定教保員及幼兒園廚工之請假規則應適用何一規範，直至勞動檢查後始確定應適用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是以，為符合法規，原告致電桃園市政府勞動局確認，經回覆「只要變更請假規則之規定有一視同仁，一體變動即不違法」，亦曾派員前往法律諮詢，得到同樣回覆，始敢調整請假規則。又非僅吳君一人適用變更後之請假規則，幼兒園廚工亦一體適用，此為被告所不爭執，其餘教師請病假亦會自主提供證明，蓋因幼兒園人力缺乏且幼兒抵抗力較差，為求孩童最佳利益而訂下規範，未為差別待遇。況原告所變更者乃病假之請假規則，非與工會事務相關之請假規則，甚且，原告於知悉吳君入會後所核定之公假時數顯多於先前所核定之時數，就請假調整前後一年之請假時數，皆未有大幅變更，於吳君離職後，仍繼續適用此修正後之請假規則，難認有就業歧視之行為。原處分及訴願決定不察，針對原告有何差別待遇一事，未盡舉證責任，應屬違法。
㈣、末查，吳君亦於114年2月20日針對本件違反就業服務法之申訴事件與原告達成和解，雙方對於是否有歧視一事之誤會業已解除。且就業服務法第5條第1項，尚不包含該職人或所僱員工遭歧視當下，具有「現在工會會員身分」之情形，吳君於原處分認定原告違規之當下，仍具有工會會員身分。綜上，原處分及訴願決定有認定事實適用法律之重大違誤，應予撤銷等語。
㈤、聲明:１、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２、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查吳君雖於110年間即已加入工會，惟原告直至111年間始知悉此事，又原告先前皆依照勞動習慣同意吳君以公假假日研習，並於事後進行補休，然於知悉吳君入會後，即拒絕其於111年6月22日之公假補休申請。次查，原告時任校長111年8月30日約談吳君之錄音譯文，可證原告所為之調動，乃參酌吳君工會會員身分此一與工作能力無關之因素所為，綜合吳君自106年起考績皆為甲等，可證其工作能力及各項表現皆優良，僅因加入工會，即遭剝奪行政工作之內容，並將其調整為教保員之工作。又依110年8月23日園務會議之抽籤結果，吳君本應負責承辦112年度教育局之研習活動，並擔任113學年度之教保組長，惟於112年8月28日園務會議中，卻改由時任教保組長承辦研習活動，併改由校長指定113學年度之教保組長，直接影響吳君之權利。復於111年9月8日會議中，時任校長以揶揄口吻暗諷吳君，又原告於112年1月6日趁吳君會務公假期間，自其座位上搬走公用電腦，並未予告知，事後拒絕吳君取回電腦內之相關資料。原告上開職務輪調方式之調整及行為皆係自知悉吳君擔任工會會員後所發生，顯見原告基於吳君以往工會會員身分，有為不平等之待遇，衡酌上情，原處分於法未有不合。
㈡、依勞基法第1條文義，其所定僅為保障勞工最低標準，並未禁止雇主與勞工間約定優於勞基法之規定，又約定若構成勞動習慣，雙方即有遵守之義務。查原告先就病假請假規則，明定連續2日以上病假始須提供證明，已成為勞動習慣，惟於111年12月20日，原告單方於Line群組變更請假規則，改為不論請假時間長短皆須提供證明，此一變動產生不平等待遇，且評價上較屬不利。又原告稱此舉乃為遵守勞基法規定，惟勞基法並未禁止優於該法所訂條件之規定，是以原告所稱應不足採。吳君於112年3月29日勞資會議中已提及上開疑慮，原告已知悉請假規則存有瑕疵，卻仍不願改正，居心可議。而吳君之請假時數遠高於時任廚工，顯見請假規則之變動係針對吳君而為，就廚工所受之影響僅為附帶損失。
㈢、聲明:１、原告之訴駁回。２、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四、又本件原處分裁處之原因事實僅有所謂之請假規則變更，此為原處分所認定，雖其他部分經原告於訴願於本院準備程序時所爭執，然且本件原處分係針對請假規則是否有違反就業服務法第5條第1項之規定為認定，且經就評會認定僅有請假規則之修定有就業歧視之虞，其他部分並無就業歧視之虞，故原告所主張之調整工作內容及搬移公務電腦均不在原處分之事實範圍內，其進而主張此部分原處分違法，自無從採憑為撤銷原處分之依據。本件爭執事項為：本件是否有違反就業服務法第5條第1項之情形?
五、本院之判斷：
㈠、應適用之法令：
１、就業服務法第1條規定:「為促進國民就業，以增進社會及經濟發展，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
２、就業服務法第5條第1項規定:「為保障國民就業機會平等，雇主對求職人或所僱用員工，不得以種族、階級、語言、思想、宗教、黨派、籍貫、出生地、性別、性傾向、年齡、婚姻、容貌、五官、身心障礙、星座、血型或以往工會會員身分為由，予以歧視；其他法律有明文規定者，從其規定。」
３、就業服務法第65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第1項）違反第5條第1項…處新臺幣30萬元以上150萬元以下罰鍰。……。（第3項）違反第5條第1項規定經處以罰鍰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公布其姓名或名稱、負責人姓名，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應按次處罰。」
４、勞基法第1條規定:「（第1項）為規定勞動條件最低標準，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第2項）雇主與勞工所訂勞動條件，不得低於本法所定之最低標準。」　　
５、勞基法第43條規定:「勞工因婚、喪、疾病或其他正當事由得請假；請假應給之假期及事假以外期間內工資給付之最低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６、勞工請假規則第1條規定:「本規則依勞動基準法 (以下簡稱本法) 第43條規定訂定之。」
７、勞工請假規則第10條規定:「勞工請假時，應於事前親自以口頭或書面敘明請假理由及日數。但遇有急病或緊急事故，得委託他人代辦請假手續。辦理請假手續時，雇主得要求勞工提出有關證明文件。」
㈡、如事實概要欄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訴願決定（見訴願卷第1至12頁）、原處分（見訴願卷第89至91頁）、113年4月12日桃園市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113年第1次會議審議（見訴願卷第92至96頁）、吳君與原告校長之錄音譯文（見訴願卷第99至116頁）、112年8月28日山腳國小附設幼兒園112學年度第一學期期初園務會議紀錄（見訴願卷第117頁）、110年8月3日山腳國小附設幼兒園109學年度第一學期期初園務會議紀錄（見訴願卷第118至119頁）、原告與吳君之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人員勞動契約（見訴願卷第161至166頁）、吳君之差假明細表（見訴願卷第215至255頁）、原告112年度第1次勞資會議紀錄（見訴願卷第258至261頁）、桃園市政府就業歧視申訴案件個案訪談紀錄（見本院卷第133至135頁），該事實足可認定。
㈢、本件原告是否有因請假規則之修正而導致對吳君有歧視待遇，敘述如下：
１、本件被告所開立之原處分事實依據就評會審議（見訴願卷第89至96頁），認定原告調整吳君職務之行為屬合法，並非屬對於吳君之差別待遇，但原告修正請假規則，有違就業服務法第5條第1項之規定，被告遂依同法第65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以原處分裁處原告，訴願決定亦就原告是否調整請假規則而有就業服務法第5條第1項之違章之情為決定（見訴願卷第1至2頁）。
２、觀之原告與吳君間「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人員勞動契約」略以：1、原告自106年8月1日起，僱用吳君為幼保員，2、工作項目：(1)教學及保育工作。(2)園內行政工作。(3)其他園方交辦事項。……五、請假：(一)吳君之請假依勞工請假規則、性別平等工作法及公立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請假辦法辦理。(二)申訴人依相關事實且有請假必要時，依原告規定之請假程序，辦理請假手續。……十三、服務與紀律：(一)下列事項適用於各類契約進用人員：1、吳君應遵守原告訂定之工作規則或人事規章……。」（訴願卷第161至165頁）依桃園市政府勞工局112年7月5日桃教人字第1120063895號函，內附之桃園市勞工局及各級學校教職員工請假日數一覽表略以，病假備註欄位記載：請病假連續2日以上應附診斷證明書，足見吳君之請假應依勞動契約及前揭函示規定，此為兩造所不爭之事實。
３、112年10月12日桃園市政府就業歧視申訴案件個案訪談紀錄（見本院卷第133至135頁），原告說明略以（時任人事主任周靜怡，下稱周君、教務主任孫均以及幼兒園主任楊君）；
⑴、「(問：吳君加入的工會為何？擔任工會會員身分約多久時間？)答：吳君加入的是桃園市政府教育局企業工會，加入此約莫兩年多，自加入起即擔任幹部。(問：吳君與原告約定工作職務及工作內容為何？直屬部門主管為誰？實際管理者？)答：1、自106年8月1日任職，職稱為教保員，工作內容為教學、保育工作、園內行政工作、其他訴願人交辦事項。2、直屬主管為訴願人附設幼兒園主任，實際管理人為幼兒園主任(即楊君)，及當時訴願人之代理校長(以下稱孫君)。(問：吳君於任職期間，自認工作狀況及出勤狀況？)答：吳君任職間正常出勤，依程序請假，服務表現佳，歷年考績皆為甲等，並且曾榮獲桃園市模範勞工。」
⑵、(問：吳君於任職期間，吳君的主管是否針對吳君的工作狀況[例如：工作態度、表現不佳或良好，需要改進，是否服從主管指揮？]做出任何評價？原告是否有定期考核？)答：1、前幾年(106年、107年及108年)主管對吳君的工作表現評價，盡忠職守，認真盡責的評語；109年至111年考核亦為甲等。2、年終考核會於每年的7月31日前考核完畢，並於該年度8月左右得知考績結果；考核的方式依桃園市政府教育局相關契約進用人員考核規定辦理。(問：請吳君具體說明原告對吳君以以往工會會員身分為由予以就業歧視之情事，有無相關佐證資料或文件？)答：1、申訴人在工會擔任工會幹部期間曾向本部申請不當勞動行為裁決(111年及112年)，111年8月原告因吳君擔任工會幹部理事，以可能會請會務假為由，單方調動吳君職務，將原先行政工作全部撤換，以交辦事項作為主要工作，並將吳君使用5年的電腦擅自收走，架空原先的職務，使吳君於職場中無所適從，因而向本部申請不當勞動行為裁決，但逾90日時效而勸諭和解。2、112年3月29日勞資爭議會議，原告之代表宣布日後有關勞動基準法進用人員請假程序，自即日起分為兩類(臨時人員、契約進用人員)，屬契約進用人員，請病假時皆須附相關證明，既然臨時人員、契約進用人員皆為勞動基準法適用人員，為何要分為兩類而作不同程序處理，申訴人認為此舉無疑為差別待遇。3、在5月17日和解後，原告要求吳君撤回預定於5月25日召開的勞資爭議調解會議，但又於5月18日再次發文重申請病假之規定，並要求吳君補正先前請假的證明，顯現原告未本於誠信落實和解。4、而後於7月25日吳君以同上述3、請病假規則之情事，再次申請勞資爭議調解，吳君於勞資爭議調解會議表示，原告現已要求全部員工請病假皆須附上請假證明，並沒有差別待遇，並且拒絶吳君的主張回復原先請假規則，故調解不成立。5、在交辦業務上，原告於群組傳送的公文，僅有有關吳君的公文有加密，而其同事則無。又在原告公開於教職人員的資料(NAS)，也僅有吳君需要另1組密碼才得以進入閱覽，而原告拒絶提供，間接形成吳君於工作執行了解及申請各項權利的困難。(問：吳君這次申訴之訴求為何？)答：希望回復原先的行政工作、回復原先請假規定，以及撤除對吳君使用原告資源的限制，希望原告不因吳君之工會身分給予差別待遇，並一視同仁（見本院卷第133至135頁）。
４、再查，依112年10月20日桃園市政府就業歧視申訴案件個案訪談紀錄(見本院卷第133至135頁)，原告之人事主任周靜怡、教務主任孫君、幼兒園主任楊君說明略以：
⑴、「(問：申訴人即吳君於何時至原告任職？是否仍任職於原告？任職期間擔任職務為何？工作內容為何？直屬部門主管為誰？)答：1、到職日為106年8月1日，仍在職。2、擔任職稱為教保員，工作內容為教學、保育工作、園內行政工作、其他原告交辦事項。3、直屬主管為原告附設幼兒園主任楊君，及原告之代表人即校長李OO。」ㄊ
⑵、「(問：吳君平常工作表現如何？出勤狀況如何？原告有定期考核嗎？如有請說明考核流程及提供考核辦法。說明吳君在職以來考核成績？並請提出相關佐證資料？(包含月考核及年度考核)。答：1、申訴人從去年111年8月底開始入班協助，吳君與其他同仁有時會發生教學方式些許不同，因此有時在交辦工作的過程溝通會不太順利。出勤狀況正常。2、原告之考核分為平時考核以及年終考核，考核是以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人員之進用考核及待遇辦法辦理，年終考核是依據平時考核來做綜合考量。3、106年至今，吳君考核成績皆為甲。(問：吳君陳述原告對其過往工會會員身分歧視，請具體回應上述申訴情事？)答：1、大約於111年知悉申訴人為工會幹部。2、會務假會先由桃園市政府育局函知吳君的會務假日數及日期，再由吳君自行上差勤系統申請。請會務假會要求吳君附上公文簽准資料。3、111年的本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針對吳君的訴求，當時和解的內容為(1)同意配合至特幼班及小藍鵲班入班支援。(2)雙方同意於112年度新學年開始前，邀請工會及吳君列席陳述意見，並考量過去職務內容安排工作。(3)原告同意將有關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所發教保員之相關公文，以通訊軟體line之方式傳給吳君。(4)111年8月新學年度開始，原告考量園務及教學需求，調整了園內的行政工作，吳君原本是做餐點及保育的工作還有入班協助(教學及保育工作)，111年8月則調整工作以入班教學及保育工作為主。8月份原告之代表人即校長有請吳君來面談調整工作的事，但調整工作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幼兒園主任需要處理園內行政工作，為維持班內師生比，維持增置教保員原意，故讓吳君入班協助，工作內容皆符合契約內容。(5)有關請假規則的部分，先前原告的請假規則是以教師法及公教人員請假相關規定辦理，原告在111年底被勞動檢查時，才得知契約進用人員適用勞動基準法而非公教人員相關辦法，因此於111年12月20日於line公務群組公布全校教職員工的請假規則；又桃園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臨時人員進用及管理要點規定，警衛及其他臨時人員適用該辦法，與其他適用勞動基準法的人員有別，所以依適用勞動基準法人員的請假規則，分為契約進用及臨時人員。(6)有關加密公文的部分，在和解書上有提到有關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所發關於申訴人的公文都以line的方式傳送，然而考量個資保護的部分，因此才選擇加密公文，但都會將加密公文的密碼及未加密的公文寄至公務信箱，並沒有妨礙吳君的相關權益。另有關雲端公用資料的部分，所有的教職人員都需要登入個人的帳號密碼，並沒有拒絕提供及間接妨礙吳君使用公用資料。(問：訴願人是否有其他意見或佐證資料要補充說明?)答：有關吳君所陳述的困難，原告都願意協幫忙，例如電腦使用的狀況，園內還有其他的公用電腦可供吳君使用，並沒有任何針對吳君的情事。」（見本院卷第133至135頁）
５、另對照原告與吳君111年8月30日、9月8日會議對話錄音譯文（見訴願卷第99至116頁），吳君於106年8月1日起受僱於原告，擔任教保員，工作內容為教學、保育工作、園內行政工作，以及其他原告交辦事項。吳君於110年間加入桃園政府教育局企業工會，並擔任工會理事。原告於111年8月以幼兒園主任需處理幼兒園園內工作，且園務及教學需求，將吳君職務由原餐點製作、保育及教學工作，調整為入班教學及保育工作。之後原告以公務電腦僅供幼兒園主任專用，搬移原由吳君使用之公務電腦。又原告於111年12月20日以吳君為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勞工，改變過去之請假手續，將原依桃園市政府交欲局及各級學校教職員工請假日數一覽表請假手續，從吳君於連續2日以上請病假，始需檢附診斷證明，變更為依勞工請假規則第10條規定，要求吳君請病假一律應檢附診斷證明書，既使吳君請1小時病假亦同。原告上述行為均發生吳君擔任工會理事之後，具有針對性。又原告縱有其他(合法)因素考量，倘其中有混合以往工會會員身分因素之動機與行為，仍屬就業歧視。況且本件有爭議之請假規則，其變更前後之差異為由原本之連續2日以上病假始需提供證明，變更為不論請假時間長短，均需提供證明，此有LINE截圖對話紀錄在卷（見本院卷第145頁）。相較於前者而言，後者每次請假均需提供相當之證明，係對於適用之勞工增加較多支出較大之經濟上與時間上成本，兩者相互比較之下，就勞工即本件之吳君而言，的確受有不利益，先予敘明。
６、又該請假規則之變更是否為針對吳君以往工會會員身分，所構成之歧視之情，查修正前之請假狀況，關於本件修正之病假部分，本件得適用原告請假規則之員工為訴外人葉褘珣（下稱葉君），而在修正前之111年1月至111年12月間，葉君請病假之次數為4次，共計5日3時（見本院卷第239頁），而吳君請病假之次數為42次，共計30日6時，吳君請病假之次數遠高於葉君（見本院卷第225至239頁），而修正後，吳君之病假次數為13次，葉君之病假次數為2次（見本院卷第241至254頁），就系爭請假規則之修正，吳君由原本之病假由原本前一年之40多次於次年遞減為13次（見本院卷第241至254頁），足見在原告處任職之適用人員中，吳君所受之影響最大。
７、而吳君於110年開始擔任工會幹部，其公假請假天數並開始增加，其111年初直至本件修正前因工會或其他公務之公假時數，共計75日2時。而葉君並無公假請假時數。且吳君擔任者為原告之教保員，而葉君擔任者為廚工一職，吳君請假時需找人代理，其工作內容包含教學及保育工作，其所需化花費之加班等時數，相較於葉君而言範圍較廣且內容更為複雜。而工會請假必須至少應給予50小時之公假乙情，係依據工會法第36條之規定而言，亦即若為限制工會會員請假，可能會經勞工局或勞動部認定為不當勞動行為而裁決，此據工會法第35條所明文，在此狀況之下，原告就吳君之工會會務假本身為限制，而考量吳君工作時數及工作量之相關情形下，其修正請假規則，增加吳君請病假之經濟上及時間上成本，將會有效限制吳君之請假時數，並增加工作時數，此由吳君112年對比111年之病假請假情形差距為42次縮減為13次可知，而原告於本件勞動檢查時，業已知悉吳君為工會會員，並有請會務假之情形，遂於該年年底修正請病假之請假規則，直接增加吳君請病假之相關成本，自可認其請假規則之修正是以吳君為工會會員會務假過多而為修正用以限制吳君之請假時數，當屬於就業服務法第5條第1項、第65條之違章無疑。
㈣、就業服務法第5條第1項堆定之「以往工會會員身分』，係以就業歧視事件審（認）定時點加以判斷，因就業歧視事件之發生時點當在該事件審（認）定前，故就業歧視事件發生當時或之前，求職人或所僱用員工具有依法組織工會之會員身分者，即符合本條「以往工會會員身分」之身分構成要件（見勞動部95年8月10日勞職業字第0950062428號函）。該函釋業已明確定義該一用語的內容，是以，以往工會會員並非限於以前是工會會員而排除現任工會會員，尚包含於事件發生當時屬於工會會員之情，原告主張以往工會會員不包含現任工會會員，自非可採。　　
㈤、原告主張其依勞基法授權訂立之勞工請假規則第10條規定雇主得要求請病假應提出相關證明以及該請假規則對全體一體適用，並非針對吳君一人修正該規則，亦不是針對吳君工會會員身分而為修正云云。查勞工請假規則第10條之規範，為雇主得要求勞工提出相關證明，並非雇主應一律要求勞工請假時須提出相關證明，亦未規範雇主要求勞工提出證明之請假需滿幾小時以上或以下。故是否強制要求勞工提出以及需多久提出，均非強制規定，本件原告修正前之規則，並未違背該規定，其主張該修正始符合勞工請假規則之規定乙情，自非得作為其本件非屬歧視之理由。又衡酌本件之修正，係對於請假證明提出為更不利益之變更，且實際影響者為吳君一人，吳君因工會會員身分，明顯增加其請會務假時數，該請假規則雖修正後係一體適用，但對於葉君部分幾乎影響不大，明顯可得之適用結果為對病假請較多之吳君所為之修正，自不能以該修正一體適用而認其並非就業服務法第5條第1項之違章，原告主張，自非可採。
六、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以其請假規則之修訂並非對吳君為以往工會會員身分之歧視為由，起訴請求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被告就該部分之認事用法並無違誤，原處分自屬合法，而訴願決定遞與維持，亦屬妥適，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要，一併說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36條、第195條第1項後段、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6 　　日
　　　　　　　　　　　　　　　審判長 法　官 張瑜鳳　
　　　　　　　　　　　　　　　　　　 法　官 劉家昆　
　　　　　　　　　　　　　　　　　　 法　官 唐一强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2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6  　日
　　　　　　　　　　　　　　　書記官　陳達泓泓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4年度地訴字第115號



原      告  桃園市蘆竹區山腳國民小學



代  表  人  李明芸  

訴訟代理人  謝清昕律師

複  代理人  高致君律師

被      告  桃園市政府



代  表  人  張善政  

訴訟代理人  張義群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就業服務法事件，原告不服勞動部中華民國114年2

月4日勞動法訴二字第1130013283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原告於民國106年8月1日以契約進用勞工吳湘菱

    （下稱吳君），從事教保員工作。吳君於112年9月19日向被

    告提出申訴，表示其自110年間加入桃園市政府教育局企業

    工會，並擔任工會理事，原告於知悉吳君擔任工會幹部後，

    調整其工作內容、變更請假規則及搬移公務電腦等行為，間

    接妨礙吳君提供勞務而使其遭受差別待遇。案經被告調查，

    並提經桃園市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下稱就評會）113年第1

    次會議審議，認定原告違反就業服務法第5條第1項（以往工

    會會員身分歧視）成立。被告據此認定原告係以吳君為以往

    工會會員身分為由，而修正請假規則，有違就業服務法第5

    條第1項之規定，遂依同法第65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以113

    年5月16日府勞條字第1130127199號裁處書（下稱原處分）

    ，處原告罰鍰新臺幣30萬元整，並公布原告名稱及負責人姓

    名。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勞動部114年2月4日勞動法訴

    二字第1130013283號（下稱訴願決定）駁回訴願。原告不服

    ，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本件原告主張：

㈠、依原告與吳君簽訂之勞動契約約定工作項目為「1、教學及保

    育工作2、園內行政工作3、其他園方交辦事項」。園主任辦

    理行政工作時，為免影響教保服務品質及人力配置考量，教

    保員本需入園主任班級支援，且當時有需求班屬中小班級，

    需耗費更多心力加強照護外，該班2位教師皆為新進，對學

    校環境及運作不熟悉，優先考量學童最佳利益，故調整吳君

    之行政工作，改為入班教學及保育，此為其份內工作，且無

    增加工作時間、地點、亦無減少薪水，並無不利影響，被告

    並未舉證說明同樣條件下，原告如何對吳君為不平等之差別

    待遇？況吳君早在110年間即加入工會，原告如真因此而對

    其差別待遇，何須待111年8月始調整其工作內容？原告此舉

    顯係出於園務規劃所需。原處分及訴願決定斷定原告之調整

    乃出於歧視吳君工會會員身分，全然未慮及原告需彈性調整

    人力配置需求，及教保員設置之精神與目的。

㈡、且原告時任校長，係考量吳君加入工會後恐行程繁忙，避免

    其不堪負荷，為體恤勞工，遂刪去其行政工作；復承辦研習

    活動之方式調整雖可能影響吳君取得積分之機會，惟此係考

    量教保組長領有行政加給，於教保事務管理及業務規劃上自

    應承擔相應責任，112年度後所有研習活動承辦人皆受此會

    議結果影響，其中包含不具工會會員身分之人；教保組長職

    務輪調改由校長指派一事，亦影響全體人員；此外，電腦既

    為公物，原告身為所有人及管理人，自得處分之，且原告取

    走之目的在進行系統維護。綜上，原告並無因吳君工會會員

    身分而為區別對待，實無從認定原告有就業歧視之行為。

㈢、原告非惡意針對吳君始變更請假規則，係因起初不確定教保

    員及幼兒園廚工之請假規則應適用何一規範，直至勞動檢查

    後始確定應適用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是以，為符合

    法規，原告致電桃園市政府勞動局確認，經回覆「只要變更

    請假規則之規定有一視同仁，一體變動即不違法」，亦曾派

    員前往法律諮詢，得到同樣回覆，始敢調整請假規則。又非

    僅吳君一人適用變更後之請假規則，幼兒園廚工亦一體適用

    ，此為被告所不爭執，其餘教師請病假亦會自主提供證明，

    蓋因幼兒園人力缺乏且幼兒抵抗力較差，為求孩童最佳利益

    而訂下規範，未為差別待遇。況原告所變更者乃病假之請假

    規則，非與工會事務相關之請假規則，甚且，原告於知悉吳

    君入會後所核定之公假時數顯多於先前所核定之時數，就請

    假調整前後一年之請假時數，皆未有大幅變更，於吳君離職

    後，仍繼續適用此修正後之請假規則，難認有就業歧視之行

    為。原處分及訴願決定不察，針對原告有何差別待遇一事，

    未盡舉證責任，應屬違法。

㈣、末查，吳君亦於114年2月20日針對本件違反就業服務法之申

    訴事件與原告達成和解，雙方對於是否有歧視一事之誤會業

    已解除。且就業服務法第5條第1項，尚不包含該職人或所僱

    員工遭歧視當下，具有「現在工會會員身分」之情形，吳君

    於原處分認定原告違規之當下，仍具有工會會員身分。綜上

    ，原處分及訴願決定有認定事實適用法律之重大違誤，應予

    撤銷等語。

㈤、聲明:１、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２、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查吳君雖於110年間即已加入工會，惟原告直至111年間始知

    悉此事，又原告先前皆依照勞動習慣同意吳君以公假假日研

    習，並於事後進行補休，然於知悉吳君入會後，即拒絕其於

    111年6月22日之公假補休申請。次查，原告時任校長111年8

    月30日約談吳君之錄音譯文，可證原告所為之調動，乃參酌

    吳君工會會員身分此一與工作能力無關之因素所為，綜合吳

    君自106年起考績皆為甲等，可證其工作能力及各項表現皆

    優良，僅因加入工會，即遭剝奪行政工作之內容，並將其調

    整為教保員之工作。又依110年8月23日園務會議之抽籤結果

    ，吳君本應負責承辦112年度教育局之研習活動，並擔任113

    學年度之教保組長，惟於112年8月28日園務會議中，卻改由

    時任教保組長承辦研習活動，併改由校長指定113學年度之

    教保組長，直接影響吳君之權利。復於111年9月8日會議中

    ，時任校長以揶揄口吻暗諷吳君，又原告於112年1月6日趁

    吳君會務公假期間，自其座位上搬走公用電腦，並未予告知

    ，事後拒絕吳君取回電腦內之相關資料。原告上開職務輪調

    方式之調整及行為皆係自知悉吳君擔任工會會員後所發生，

    顯見原告基於吳君以往工會會員身分，有為不平等之待遇，

    衡酌上情，原處分於法未有不合。

㈡、依勞基法第1條文義，其所定僅為保障勞工最低標準，並未禁

    止雇主與勞工間約定優於勞基法之規定，又約定若構成勞動

    習慣，雙方即有遵守之義務。查原告先就病假請假規則，明

    定連續2日以上病假始須提供證明，已成為勞動習慣，惟於1

    11年12月20日，原告單方於Line群組變更請假規則，改為不

    論請假時間長短皆須提供證明，此一變動產生不平等待遇，

    且評價上較屬不利。又原告稱此舉乃為遵守勞基法規定，惟

    勞基法並未禁止優於該法所訂條件之規定，是以原告所稱應

    不足採。吳君於112年3月29日勞資會議中已提及上開疑慮，

    原告已知悉請假規則存有瑕疵，卻仍不願改正，居心可議。

    而吳君之請假時數遠高於時任廚工，顯見請假規則之變動係

    針對吳君而為，就廚工所受之影響僅為附帶損失。

㈢、聲明:１、原告之訴駁回。２、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四、又本件原處分裁處之原因事實僅有所謂之請假規則變更，此

    為原處分所認定，雖其他部分經原告於訴願於本院準備程序

    時所爭執，然且本件原處分係針對請假規則是否有違反就業

    服務法第5條第1項之規定為認定，且經就評會認定僅有請假

    規則之修定有就業歧視之虞，其他部分並無就業歧視之虞，

    故原告所主張之調整工作內容及搬移公務電腦均不在原處分

    之事實範圍內，其進而主張此部分原處分違法，自無從採憑

    為撤銷原處分之依據。本件爭執事項為：本件是否有違反就

    業服務法第5條第1項之情形?

五、本院之判斷：

㈠、應適用之法令：

１、就業服務法第1條規定:「為促進國民就業，以增進社會及經

    濟發展，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

    。」

２、就業服務法第5條第1項規定:「為保障國民就業機會平等，雇

    主對求職人或所僱用員工，不得以種族、階級、語言、思想

    、宗教、黨派、籍貫、出生地、性別、性傾向、年齡、婚姻

    、容貌、五官、身心障礙、星座、血型或以往工會會員身分

    為由，予以歧視；其他法律有明文規定者，從其規定。」

３、就業服務法第65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第1項）違反第5條

    第1項…處新臺幣30萬元以上150萬元以下罰鍰。……。（第3項

    ）違反第5條第1項規定經處以罰鍰者，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應公布其姓名或名稱、負責人姓名，並限期令其改善

    ；屆期未改善者，應按次處罰。」

４、勞基法第1條規定:「（第1項）為規定勞動條件最低標準，保

    障勞工權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特制定

    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第2項）雇

    主與勞工所訂勞動條件，不得低於本法所定之最低標準。」

    　　

５、勞基法第43條規定:「勞工因婚、喪、疾病或其他正當事由得

    請假；請假應給之假期及事假以外期間內工資給付之最低標

    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６、勞工請假規則第1條規定:「本規則依勞動基準法 (以下簡稱

    本法) 第43條規定訂定之。」

７、勞工請假規則第10條規定:「勞工請假時，應於事前親自以口

    頭或書面敘明請假理由及日數。但遇有急病或緊急事故，得

    委託他人代辦請假手續。辦理請假手續時，雇主得要求勞工

    提出有關證明文件。」

㈡、如事實概要欄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訴願決定（見

    訴願卷第1至12頁）、原處分（見訴願卷第89至91頁）、113

    年4月12日桃園市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113年第1次會議審議

    （見訴願卷第92至96頁）、吳君與原告校長之錄音譯文（見

    訴願卷第99至116頁）、112年8月28日山腳國小附設幼兒園1

    12學年度第一學期期初園務會議紀錄（見訴願卷第117頁）

    、110年8月3日山腳國小附設幼兒園109學年度第一學期期初

    園務會議紀錄（見訴願卷第118至119頁）、原告與吳君之公

    立幼兒園契約進用人員勞動契約（見訴願卷第161至166頁）

    、吳君之差假明細表（見訴願卷第215至255頁）、原告112

    年度第1次勞資會議紀錄（見訴願卷第258至261頁）、桃園

    市政府就業歧視申訴案件個案訪談紀錄（見本院卷第133至1

    35頁），該事實足可認定。

㈢、本件原告是否有因請假規則之修正而導致對吳君有歧視待遇

    ，敘述如下：

１、本件被告所開立之原處分事實依據就評會審議（見訴願卷第8

    9至96頁），認定原告調整吳君職務之行為屬合法，並非屬

    對於吳君之差別待遇，但原告修正請假規則，有違就業服務

    法第5條第1項之規定，被告遂依同法第65條第1項及第3項規

    定以原處分裁處原告，訴願決定亦就原告是否調整請假規則

    而有就業服務法第5條第1項之違章之情為決定（見訴願卷第

    1至2頁）。

２、觀之原告與吳君間「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人員勞動契約」略

    以：1、原告自106年8月1日起，僱用吳君為幼保員，2、工

    作項目：(1)教學及保育工作。(2)園內行政工作。(3)其他

    園方交辦事項。……五、請假：(一)吳君之請假依勞工請假規

    則、性別平等工作法及公立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請假辦法辦

    理。(二)申訴人依相關事實且有請假必要時，依原告規定之

    請假程序，辦理請假手續。……十三、服務與紀律：(一)下列

    事項適用於各類契約進用人員：1、吳君應遵守原告訂定之

    工作規則或人事規章……。」（訴願卷第161至165頁）依桃園

    市政府勞工局112年7月5日桃教人字第1120063895號函，內

    附之桃園市勞工局及各級學校教職員工請假日數一覽表略以

    ，病假備註欄位記載：請病假連續2日以上應附診斷證明書

    ，足見吳君之請假應依勞動契約及前揭函示規定，此為兩造

    所不爭之事實。

３、112年10月12日桃園市政府就業歧視申訴案件個案訪談紀錄（

    見本院卷第133至135頁），原告說明略以（時任人事主任周

    靜怡，下稱周君、教務主任孫均以及幼兒園主任楊君）；

⑴、「(問：吳君加入的工會為何？擔任工會會員身分約多久時間

    ？)答：吳君加入的是桃園市政府教育局企業工會，加入此

    約莫兩年多，自加入起即擔任幹部。(問：吳君與原告約定

    工作職務及工作內容為何？直屬部門主管為誰？實際管理者

    ？)答：1、自106年8月1日任職，職稱為教保員，工作內容

    為教學、保育工作、園內行政工作、其他訴願人交辦事項。

    2、直屬主管為訴願人附設幼兒園主任，實際管理人為幼兒

    園主任(即楊君)，及當時訴願人之代理校長(以下稱孫君)。

    (問：吳君於任職期間，自認工作狀況及出勤狀況？)答：吳

    君任職間正常出勤，依程序請假，服務表現佳，歷年考績皆

    為甲等，並且曾榮獲桃園市模範勞工。」

⑵、(問：吳君於任職期間，吳君的主管是否針對吳君的工作狀況

    [例如：工作態度、表現不佳或良好，需要改進，是否服從

    主管指揮？]做出任何評價？原告是否有定期考核？)答：1

    、前幾年(106年、107年及108年)主管對吳君的工作表現評

    價，盡忠職守，認真盡責的評語；109年至111年考核亦為甲

    等。2、年終考核會於每年的7月31日前考核完畢，並於該年

    度8月左右得知考績結果；考核的方式依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相關契約進用人員考核規定辦理。(問：請吳君具體說明原

    告對吳君以以往工會會員身分為由予以就業歧視之情事，有

    無相關佐證資料或文件？)答：1、申訴人在工會擔任工會幹

    部期間曾向本部申請不當勞動行為裁決(111年及112年)，11

    1年8月原告因吳君擔任工會幹部理事，以可能會請會務假為

    由，單方調動吳君職務，將原先行政工作全部撤換，以交辦

    事項作為主要工作，並將吳君使用5年的電腦擅自收走，架

    空原先的職務，使吳君於職場中無所適從，因而向本部申請

    不當勞動行為裁決，但逾90日時效而勸諭和解。2、112年3

    月29日勞資爭議會議，原告之代表宣布日後有關勞動基準法

    進用人員請假程序，自即日起分為兩類(臨時人員、契約進

    用人員)，屬契約進用人員，請病假時皆須附相關證明，既

    然臨時人員、契約進用人員皆為勞動基準法適用人員，為何

    要分為兩類而作不同程序處理，申訴人認為此舉無疑為差別

    待遇。3、在5月17日和解後，原告要求吳君撤回預定於5月2

    5日召開的勞資爭議調解會議，但又於5月18日再次發文重申

    請病假之規定，並要求吳君補正先前請假的證明，顯現原告

    未本於誠信落實和解。4、而後於7月25日吳君以同上述3、

    請病假規則之情事，再次申請勞資爭議調解，吳君於勞資爭

    議調解會議表示，原告現已要求全部員工請病假皆須附上請

    假證明，並沒有差別待遇，並且拒絶吳君的主張回復原先請

    假規則，故調解不成立。5、在交辦業務上，原告於群組傳

    送的公文，僅有有關吳君的公文有加密，而其同事則無。又

    在原告公開於教職人員的資料(NAS)，也僅有吳君需要另1組

    密碼才得以進入閱覽，而原告拒絶提供，間接形成吳君於工

    作執行了解及申請各項權利的困難。(問：吳君這次申訴之

    訴求為何？)答：希望回復原先的行政工作、回復原先請假

    規定，以及撤除對吳君使用原告資源的限制，希望原告不因

    吳君之工會身分給予差別待遇，並一視同仁（見本院卷第13

    3至135頁）。

４、再查，依112年10月20日桃園市政府就業歧視申訴案件個案訪

    談紀錄(見本院卷第133至135頁)，原告之人事主任周靜怡、

    教務主任孫君、幼兒園主任楊君說明略以：

⑴、「(問：申訴人即吳君於何時至原告任職？是否仍任職於原告

    ？任職期間擔任職務為何？工作內容為何？直屬部門主管為

    誰？)答：1、到職日為106年8月1日，仍在職。2、擔任職稱

    為教保員，工作內容為教學、保育工作、園內行政工作、其

    他原告交辦事項。3、直屬主管為原告附設幼兒園主任楊君

    ，及原告之代表人即校長李OO。」ㄊ

⑵、「(問：吳君平常工作表現如何？出勤狀況如何？原告有定期

    考核嗎？如有請說明考核流程及提供考核辦法。說明吳君在

    職以來考核成績？並請提出相關佐證資料？(包含月考核及

    年度考核)。答：1、申訴人從去年111年8月底開始入班協助

    ，吳君與其他同仁有時會發生教學方式些許不同，因此有時

    在交辦工作的過程溝通會不太順利。出勤狀況正常。2、原

    告之考核分為平時考核以及年終考核，考核是以公立幼兒園

    契約進用人員之進用考核及待遇辦法辦理，年終考核是依據

    平時考核來做綜合考量。3、106年至今，吳君考核成績皆為

    甲。(問：吳君陳述原告對其過往工會會員身分歧視，請具

    體回應上述申訴情事？)答：1、大約於111年知悉申訴人為

    工會幹部。2、會務假會先由桃園市政府育局函知吳君的會

    務假日數及日期，再由吳君自行上差勤系統申請。請會務假

    會要求吳君附上公文簽准資料。3、111年的本部不當勞動行

    為裁決，針對吳君的訴求，當時和解的內容為(1)同意配合

    至特幼班及小藍鵲班入班支援。(2)雙方同意於112年度新學

    年開始前，邀請工會及吳君列席陳述意見，並考量過去職務

    內容安排工作。(3)原告同意將有關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所發

    教保員之相關公文，以通訊軟體line之方式傳給吳君。(4)1

    11年8月新學年度開始，原告考量園務及教學需求，調整了

    園內的行政工作，吳君原本是做餐點及保育的工作還有入班

    協助(教學及保育工作)，111年8月則調整工作以入班教學及

    保育工作為主。8月份原告之代表人即校長有請吳君來面談

    調整工作的事，但調整工作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幼兒園主任

    需要處理園內行政工作，為維持班內師生比，維持增置教保

    員原意，故讓吳君入班協助，工作內容皆符合契約內容。(5

    )有關請假規則的部分，先前原告的請假規則是以教師法及

    公教人員請假相關規定辦理，原告在111年底被勞動檢查時

    ，才得知契約進用人員適用勞動基準法而非公教人員相關辦

    法，因此於111年12月20日於line公務群組公布全校教職員

    工的請假規則；又桃園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臨時人員進用

    及管理要點規定，警衛及其他臨時人員適用該辦法，與其他

    適用勞動基準法的人員有別，所以依適用勞動基準法人員的

    請假規則，分為契約進用及臨時人員。(6)有關加密公文的

    部分，在和解書上有提到有關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所發關於申

    訴人的公文都以line的方式傳送，然而考量個資保護的部分

    ，因此才選擇加密公文，但都會將加密公文的密碼及未加密

    的公文寄至公務信箱，並沒有妨礙吳君的相關權益。另有關

    雲端公用資料的部分，所有的教職人員都需要登入個人的帳

    號密碼，並沒有拒絕提供及間接妨礙吳君使用公用資料。(

    問：訴願人是否有其他意見或佐證資料要補充說明?)答：有

    關吳君所陳述的困難，原告都願意協幫忙，例如電腦使用的

    狀況，園內還有其他的公用電腦可供吳君使用，並沒有任何

    針對吳君的情事。」（見本院卷第133至135頁）

５、另對照原告與吳君111年8月30日、9月8日會議對話錄音譯文

    （見訴願卷第99至116頁），吳君於106年8月1日起受僱於原

    告，擔任教保員，工作內容為教學、保育工作、園內行政工

    作，以及其他原告交辦事項。吳君於110年間加入桃園政府

    教育局企業工會，並擔任工會理事。原告於111年8月以幼兒

    園主任需處理幼兒園園內工作，且園務及教學需求，將吳君

    職務由原餐點製作、保育及教學工作，調整為入班教學及保

    育工作。之後原告以公務電腦僅供幼兒園主任專用，搬移原

    由吳君使用之公務電腦。又原告於111年12月20日以吳君為

    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勞工，改變過去之請假手續，將原依桃園

    市政府交欲局及各級學校教職員工請假日數一覽表請假手續

    ，從吳君於連續2日以上請病假，始需檢附診斷證明，變更

    為依勞工請假規則第10條規定，要求吳君請病假一律應檢附

    診斷證明書，既使吳君請1小時病假亦同。原告上述行為均

    發生吳君擔任工會理事之後，具有針對性。又原告縱有其他

    (合法)因素考量，倘其中有混合以往工會會員身分因素之動

    機與行為，仍屬就業歧視。況且本件有爭議之請假規則，其

    變更前後之差異為由原本之連續2日以上病假始需提供證明

    ，變更為不論請假時間長短，均需提供證明，此有LINE截圖

    對話紀錄在卷（見本院卷第145頁）。相較於前者而言，後

    者每次請假均需提供相當之證明，係對於適用之勞工增加較

    多支出較大之經濟上與時間上成本，兩者相互比較之下，就

    勞工即本件之吳君而言，的確受有不利益，先予敘明。

６、又該請假規則之變更是否為針對吳君以往工會會員身分，所

    構成之歧視之情，查修正前之請假狀況，關於本件修正之病

    假部分，本件得適用原告請假規則之員工為訴外人葉褘珣（

    下稱葉君），而在修正前之111年1月至111年12月間，葉君

    請病假之次數為4次，共計5日3時（見本院卷第239頁），而

    吳君請病假之次數為42次，共計30日6時，吳君請病假之次

    數遠高於葉君（見本院卷第225至239頁），而修正後，吳君

    之病假次數為13次，葉君之病假次數為2次（見本院卷第241

    至254頁），就系爭請假規則之修正，吳君由原本之病假由

    原本前一年之40多次於次年遞減為13次（見本院卷第241至2

    54頁），足見在原告處任職之適用人員中，吳君所受之影響

    最大。

７、而吳君於110年開始擔任工會幹部，其公假請假天數並開始增

    加，其111年初直至本件修正前因工會或其他公務之公假時

    數，共計75日2時。而葉君並無公假請假時數。且吳君擔任

    者為原告之教保員，而葉君擔任者為廚工一職，吳君請假時

    需找人代理，其工作內容包含教學及保育工作，其所需化花

    費之加班等時數，相較於葉君而言範圍較廣且內容更為複雜

    。而工會請假必須至少應給予50小時之公假乙情，係依據工

    會法第36條之規定而言，亦即若為限制工會會員請假，可能

    會經勞工局或勞動部認定為不當勞動行為而裁決，此據工會

    法第35條所明文，在此狀況之下，原告就吳君之工會會務假

    本身為限制，而考量吳君工作時數及工作量之相關情形下，

    其修正請假規則，增加吳君請病假之經濟上及時間上成本，

    將會有效限制吳君之請假時數，並增加工作時數，此由吳君

    112年對比111年之病假請假情形差距為42次縮減為13次可知

    ，而原告於本件勞動檢查時，業已知悉吳君為工會會員，並

    有請會務假之情形，遂於該年年底修正請病假之請假規則，

    直接增加吳君請病假之相關成本，自可認其請假規則之修正

    是以吳君為工會會員會務假過多而為修正用以限制吳君之請

    假時數，當屬於就業服務法第5條第1項、第65條之違章無疑

    。

㈣、就業服務法第5條第1項堆定之「以往工會會員身分』，係以就

    業歧視事件審（認）定時點加以判斷，因就業歧視事件之發

    生時點當在該事件審（認）定前，故就業歧視事件發生當時

    或之前，求職人或所僱用員工具有依法組織工會之會員身分

    者，即符合本條「以往工會會員身分」之身分構成要件（見

    勞動部95年8月10日勞職業字第0950062428號函）。該函釋

    業已明確定義該一用語的內容，是以，以往工會會員並非限

    於以前是工會會員而排除現任工會會員，尚包含於事件發生

    當時屬於工會會員之情，原告主張以往工會會員不包含現任

    工會會員，自非可採。　　

㈤、原告主張其依勞基法授權訂立之勞工請假規則第10條規定雇

    主得要求請病假應提出相關證明以及該請假規則對全體一體

    適用，並非針對吳君一人修正該規則，亦不是針對吳君工會

    會員身分而為修正云云。查勞工請假規則第10條之規範，為

    雇主得要求勞工提出相關證明，並非雇主應一律要求勞工請

    假時須提出相關證明，亦未規範雇主要求勞工提出證明之請

    假需滿幾小時以上或以下。故是否強制要求勞工提出以及需

    多久提出，均非強制規定，本件原告修正前之規則，並未違

    背該規定，其主張該修正始符合勞工請假規則之規定乙情，

    自非得作為其本件非屬歧視之理由。又衡酌本件之修正，係

    對於請假證明提出為更不利益之變更，且實際影響者為吳君

    一人，吳君因工會會員身分，明顯增加其請會務假時數，該

    請假規則雖修正後係一體適用，但對於葉君部分幾乎影響不

    大，明顯可得之適用結果為對病假請較多之吳君所為之修正

    ，自不能以該修正一體適用而認其並非就業服務法第5條第1

    項之違章，原告主張，自非可採。

六、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以其請假規則之修訂並非對吳君為以往

    工會會員身分之歧視為由，起訴請求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

    ，被告就該部分之認事用法並無違誤，原處分自屬合法，而

    訴願決定遞與維持，亦屬妥適，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

七、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

    料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

    要，一併說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36條

    、第195條第1項後段、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6 　　日

　　　　　　　　　　　　　　　審判長 法　官 張瑜鳳　

　　　　　　　　　　　　　　　　　　 法　官 劉家昆　

　　　　　　　　　　　　　　　　　　 法　官 唐一强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2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6  　日

　　　　　　　　　　　　　　　書記官　陳達泓泓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4年度地訴字第115號


原      告  桃園市蘆竹區山腳國民小學


代  表  人  李明芸  
訴訟代理人  謝清昕律師
複  代理人  高致君律師
被      告  桃園市政府


代  表  人  張善政  
訴訟代理人  張義群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就業服務法事件，原告不服勞動部中華民國114年2月4日勞動法訴二字第1130013283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原告於民國106年8月1日以契約進用勞工吳湘菱（下稱吳君），從事教保員工作。吳君於112年9月19日向被告提出申訴，表示其自110年間加入桃園市政府教育局企業工會，並擔任工會理事，原告於知悉吳君擔任工會幹部後，調整其工作內容、變更請假規則及搬移公務電腦等行為，間接妨礙吳君提供勞務而使其遭受差別待遇。案經被告調查，並提經桃園市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下稱就評會）113年第1次會議審議，認定原告違反就業服務法第5條第1項（以往工會會員身分歧視）成立。被告據此認定原告係以吳君為以往工會會員身分為由，而修正請假規則，有違就業服務法第5條第1項之規定，遂依同法第65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以113年5月16日府勞條字第1130127199號裁處書（下稱原處分），處原告罰鍰新臺幣30萬元整，並公布原告名稱及負責人姓名。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勞動部114年2月4日勞動法訴二字第1130013283號（下稱訴願決定）駁回訴願。原告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本件原告主張：
㈠、依原告與吳君簽訂之勞動契約約定工作項目為「1、教學及保育工作2、園內行政工作3、其他園方交辦事項」。園主任辦理行政工作時，為免影響教保服務品質及人力配置考量，教保員本需入園主任班級支援，且當時有需求班屬中小班級，需耗費更多心力加強照護外，該班2位教師皆為新進，對學校環境及運作不熟悉，優先考量學童最佳利益，故調整吳君之行政工作，改為入班教學及保育，此為其份內工作，且無增加工作時間、地點、亦無減少薪水，並無不利影響，被告並未舉證說明同樣條件下，原告如何對吳君為不平等之差別待遇？況吳君早在110年間即加入工會，原告如真因此而對其差別待遇，何須待111年8月始調整其工作內容？原告此舉顯係出於園務規劃所需。原處分及訴願決定斷定原告之調整乃出於歧視吳君工會會員身分，全然未慮及原告需彈性調整人力配置需求，及教保員設置之精神與目的。
㈡、且原告時任校長，係考量吳君加入工會後恐行程繁忙，避免其不堪負荷，為體恤勞工，遂刪去其行政工作；復承辦研習活動之方式調整雖可能影響吳君取得積分之機會，惟此係考量教保組長領有行政加給，於教保事務管理及業務規劃上自應承擔相應責任，112年度後所有研習活動承辦人皆受此會議結果影響，其中包含不具工會會員身分之人；教保組長職務輪調改由校長指派一事，亦影響全體人員；此外，電腦既為公物，原告身為所有人及管理人，自得處分之，且原告取走之目的在進行系統維護。綜上，原告並無因吳君工會會員身分而為區別對待，實無從認定原告有就業歧視之行為。
㈢、原告非惡意針對吳君始變更請假規則，係因起初不確定教保員及幼兒園廚工之請假規則應適用何一規範，直至勞動檢查後始確定應適用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是以，為符合法規，原告致電桃園市政府勞動局確認，經回覆「只要變更請假規則之規定有一視同仁，一體變動即不違法」，亦曾派員前往法律諮詢，得到同樣回覆，始敢調整請假規則。又非僅吳君一人適用變更後之請假規則，幼兒園廚工亦一體適用，此為被告所不爭執，其餘教師請病假亦會自主提供證明，蓋因幼兒園人力缺乏且幼兒抵抗力較差，為求孩童最佳利益而訂下規範，未為差別待遇。況原告所變更者乃病假之請假規則，非與工會事務相關之請假規則，甚且，原告於知悉吳君入會後所核定之公假時數顯多於先前所核定之時數，就請假調整前後一年之請假時數，皆未有大幅變更，於吳君離職後，仍繼續適用此修正後之請假規則，難認有就業歧視之行為。原處分及訴願決定不察，針對原告有何差別待遇一事，未盡舉證責任，應屬違法。
㈣、末查，吳君亦於114年2月20日針對本件違反就業服務法之申訴事件與原告達成和解，雙方對於是否有歧視一事之誤會業已解除。且就業服務法第5條第1項，尚不包含該職人或所僱員工遭歧視當下，具有「現在工會會員身分」之情形，吳君於原處分認定原告違規之當下，仍具有工會會員身分。綜上，原處分及訴願決定有認定事實適用法律之重大違誤，應予撤銷等語。
㈤、聲明:１、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２、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查吳君雖於110年間即已加入工會，惟原告直至111年間始知悉此事，又原告先前皆依照勞動習慣同意吳君以公假假日研習，並於事後進行補休，然於知悉吳君入會後，即拒絕其於111年6月22日之公假補休申請。次查，原告時任校長111年8月30日約談吳君之錄音譯文，可證原告所為之調動，乃參酌吳君工會會員身分此一與工作能力無關之因素所為，綜合吳君自106年起考績皆為甲等，可證其工作能力及各項表現皆優良，僅因加入工會，即遭剝奪行政工作之內容，並將其調整為教保員之工作。又依110年8月23日園務會議之抽籤結果，吳君本應負責承辦112年度教育局之研習活動，並擔任113學年度之教保組長，惟於112年8月28日園務會議中，卻改由時任教保組長承辦研習活動，併改由校長指定113學年度之教保組長，直接影響吳君之權利。復於111年9月8日會議中，時任校長以揶揄口吻暗諷吳君，又原告於112年1月6日趁吳君會務公假期間，自其座位上搬走公用電腦，並未予告知，事後拒絕吳君取回電腦內之相關資料。原告上開職務輪調方式之調整及行為皆係自知悉吳君擔任工會會員後所發生，顯見原告基於吳君以往工會會員身分，有為不平等之待遇，衡酌上情，原處分於法未有不合。
㈡、依勞基法第1條文義，其所定僅為保障勞工最低標準，並未禁止雇主與勞工間約定優於勞基法之規定，又約定若構成勞動習慣，雙方即有遵守之義務。查原告先就病假請假規則，明定連續2日以上病假始須提供證明，已成為勞動習慣，惟於111年12月20日，原告單方於Line群組變更請假規則，改為不論請假時間長短皆須提供證明，此一變動產生不平等待遇，且評價上較屬不利。又原告稱此舉乃為遵守勞基法規定，惟勞基法並未禁止優於該法所訂條件之規定，是以原告所稱應不足採。吳君於112年3月29日勞資會議中已提及上開疑慮，原告已知悉請假規則存有瑕疵，卻仍不願改正，居心可議。而吳君之請假時數遠高於時任廚工，顯見請假規則之變動係針對吳君而為，就廚工所受之影響僅為附帶損失。
㈢、聲明:１、原告之訴駁回。２、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四、又本件原處分裁處之原因事實僅有所謂之請假規則變更，此為原處分所認定，雖其他部分經原告於訴願於本院準備程序時所爭執，然且本件原處分係針對請假規則是否有違反就業服務法第5條第1項之規定為認定，且經就評會認定僅有請假規則之修定有就業歧視之虞，其他部分並無就業歧視之虞，故原告所主張之調整工作內容及搬移公務電腦均不在原處分之事實範圍內，其進而主張此部分原處分違法，自無從採憑為撤銷原處分之依據。本件爭執事項為：本件是否有違反就業服務法第5條第1項之情形?
五、本院之判斷：
㈠、應適用之法令：
１、就業服務法第1條規定:「為促進國民就業，以增進社會及經濟發展，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
２、就業服務法第5條第1項規定:「為保障國民就業機會平等，雇主對求職人或所僱用員工，不得以種族、階級、語言、思想、宗教、黨派、籍貫、出生地、性別、性傾向、年齡、婚姻、容貌、五官、身心障礙、星座、血型或以往工會會員身分為由，予以歧視；其他法律有明文規定者，從其規定。」
３、就業服務法第65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第1項）違反第5條第1項…處新臺幣30萬元以上150萬元以下罰鍰。……。（第3項）違反第5條第1項規定經處以罰鍰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公布其姓名或名稱、負責人姓名，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應按次處罰。」
４、勞基法第1條規定:「（第1項）為規定勞動條件最低標準，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第2項）雇主與勞工所訂勞動條件，不得低於本法所定之最低標準。」　　
５、勞基法第43條規定:「勞工因婚、喪、疾病或其他正當事由得請假；請假應給之假期及事假以外期間內工資給付之最低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６、勞工請假規則第1條規定:「本規則依勞動基準法 (以下簡稱本法) 第43條規定訂定之。」
７、勞工請假規則第10條規定:「勞工請假時，應於事前親自以口頭或書面敘明請假理由及日數。但遇有急病或緊急事故，得委託他人代辦請假手續。辦理請假手續時，雇主得要求勞工提出有關證明文件。」
㈡、如事實概要欄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訴願決定（見訴願卷第1至12頁）、原處分（見訴願卷第89至91頁）、113年4月12日桃園市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113年第1次會議審議（見訴願卷第92至96頁）、吳君與原告校長之錄音譯文（見訴願卷第99至116頁）、112年8月28日山腳國小附設幼兒園112學年度第一學期期初園務會議紀錄（見訴願卷第117頁）、110年8月3日山腳國小附設幼兒園109學年度第一學期期初園務會議紀錄（見訴願卷第118至119頁）、原告與吳君之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人員勞動契約（見訴願卷第161至166頁）、吳君之差假明細表（見訴願卷第215至255頁）、原告112年度第1次勞資會議紀錄（見訴願卷第258至261頁）、桃園市政府就業歧視申訴案件個案訪談紀錄（見本院卷第133至135頁），該事實足可認定。
㈢、本件原告是否有因請假規則之修正而導致對吳君有歧視待遇，敘述如下：
１、本件被告所開立之原處分事實依據就評會審議（見訴願卷第89至96頁），認定原告調整吳君職務之行為屬合法，並非屬對於吳君之差別待遇，但原告修正請假規則，有違就業服務法第5條第1項之規定，被告遂依同法第65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以原處分裁處原告，訴願決定亦就原告是否調整請假規則而有就業服務法第5條第1項之違章之情為決定（見訴願卷第1至2頁）。
２、觀之原告與吳君間「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人員勞動契約」略以：1、原告自106年8月1日起，僱用吳君為幼保員，2、工作項目：(1)教學及保育工作。(2)園內行政工作。(3)其他園方交辦事項。……五、請假：(一)吳君之請假依勞工請假規則、性別平等工作法及公立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請假辦法辦理。(二)申訴人依相關事實且有請假必要時，依原告規定之請假程序，辦理請假手續。……十三、服務與紀律：(一)下列事項適用於各類契約進用人員：1、吳君應遵守原告訂定之工作規則或人事規章……。」（訴願卷第161至165頁）依桃園市政府勞工局112年7月5日桃教人字第1120063895號函，內附之桃園市勞工局及各級學校教職員工請假日數一覽表略以，病假備註欄位記載：請病假連續2日以上應附診斷證明書，足見吳君之請假應依勞動契約及前揭函示規定，此為兩造所不爭之事實。
３、112年10月12日桃園市政府就業歧視申訴案件個案訪談紀錄（見本院卷第133至135頁），原告說明略以（時任人事主任周靜怡，下稱周君、教務主任孫均以及幼兒園主任楊君）；
⑴、「(問：吳君加入的工會為何？擔任工會會員身分約多久時間？)答：吳君加入的是桃園市政府教育局企業工會，加入此約莫兩年多，自加入起即擔任幹部。(問：吳君與原告約定工作職務及工作內容為何？直屬部門主管為誰？實際管理者？)答：1、自106年8月1日任職，職稱為教保員，工作內容為教學、保育工作、園內行政工作、其他訴願人交辦事項。2、直屬主管為訴願人附設幼兒園主任，實際管理人為幼兒園主任(即楊君)，及當時訴願人之代理校長(以下稱孫君)。(問：吳君於任職期間，自認工作狀況及出勤狀況？)答：吳君任職間正常出勤，依程序請假，服務表現佳，歷年考績皆為甲等，並且曾榮獲桃園市模範勞工。」
⑵、(問：吳君於任職期間，吳君的主管是否針對吳君的工作狀況[例如：工作態度、表現不佳或良好，需要改進，是否服從主管指揮？]做出任何評價？原告是否有定期考核？)答：1、前幾年(106年、107年及108年)主管對吳君的工作表現評價，盡忠職守，認真盡責的評語；109年至111年考核亦為甲等。2、年終考核會於每年的7月31日前考核完畢，並於該年度8月左右得知考績結果；考核的方式依桃園市政府教育局相關契約進用人員考核規定辦理。(問：請吳君具體說明原告對吳君以以往工會會員身分為由予以就業歧視之情事，有無相關佐證資料或文件？)答：1、申訴人在工會擔任工會幹部期間曾向本部申請不當勞動行為裁決(111年及112年)，111年8月原告因吳君擔任工會幹部理事，以可能會請會務假為由，單方調動吳君職務，將原先行政工作全部撤換，以交辦事項作為主要工作，並將吳君使用5年的電腦擅自收走，架空原先的職務，使吳君於職場中無所適從，因而向本部申請不當勞動行為裁決，但逾90日時效而勸諭和解。2、112年3月29日勞資爭議會議，原告之代表宣布日後有關勞動基準法進用人員請假程序，自即日起分為兩類(臨時人員、契約進用人員)，屬契約進用人員，請病假時皆須附相關證明，既然臨時人員、契約進用人員皆為勞動基準法適用人員，為何要分為兩類而作不同程序處理，申訴人認為此舉無疑為差別待遇。3、在5月17日和解後，原告要求吳君撤回預定於5月25日召開的勞資爭議調解會議，但又於5月18日再次發文重申請病假之規定，並要求吳君補正先前請假的證明，顯現原告未本於誠信落實和解。4、而後於7月25日吳君以同上述3、請病假規則之情事，再次申請勞資爭議調解，吳君於勞資爭議調解會議表示，原告現已要求全部員工請病假皆須附上請假證明，並沒有差別待遇，並且拒絶吳君的主張回復原先請假規則，故調解不成立。5、在交辦業務上，原告於群組傳送的公文，僅有有關吳君的公文有加密，而其同事則無。又在原告公開於教職人員的資料(NAS)，也僅有吳君需要另1組密碼才得以進入閱覽，而原告拒絶提供，間接形成吳君於工作執行了解及申請各項權利的困難。(問：吳君這次申訴之訴求為何？)答：希望回復原先的行政工作、回復原先請假規定，以及撤除對吳君使用原告資源的限制，希望原告不因吳君之工會身分給予差別待遇，並一視同仁（見本院卷第133至135頁）。
４、再查，依112年10月20日桃園市政府就業歧視申訴案件個案訪談紀錄(見本院卷第133至135頁)，原告之人事主任周靜怡、教務主任孫君、幼兒園主任楊君說明略以：
⑴、「(問：申訴人即吳君於何時至原告任職？是否仍任職於原告？任職期間擔任職務為何？工作內容為何？直屬部門主管為誰？)答：1、到職日為106年8月1日，仍在職。2、擔任職稱為教保員，工作內容為教學、保育工作、園內行政工作、其他原告交辦事項。3、直屬主管為原告附設幼兒園主任楊君，及原告之代表人即校長李OO。」ㄊ
⑵、「(問：吳君平常工作表現如何？出勤狀況如何？原告有定期考核嗎？如有請說明考核流程及提供考核辦法。說明吳君在職以來考核成績？並請提出相關佐證資料？(包含月考核及年度考核)。答：1、申訴人從去年111年8月底開始入班協助，吳君與其他同仁有時會發生教學方式些許不同，因此有時在交辦工作的過程溝通會不太順利。出勤狀況正常。2、原告之考核分為平時考核以及年終考核，考核是以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人員之進用考核及待遇辦法辦理，年終考核是依據平時考核來做綜合考量。3、106年至今，吳君考核成績皆為甲。(問：吳君陳述原告對其過往工會會員身分歧視，請具體回應上述申訴情事？)答：1、大約於111年知悉申訴人為工會幹部。2、會務假會先由桃園市政府育局函知吳君的會務假日數及日期，再由吳君自行上差勤系統申請。請會務假會要求吳君附上公文簽准資料。3、111年的本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針對吳君的訴求，當時和解的內容為(1)同意配合至特幼班及小藍鵲班入班支援。(2)雙方同意於112年度新學年開始前，邀請工會及吳君列席陳述意見，並考量過去職務內容安排工作。(3)原告同意將有關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所發教保員之相關公文，以通訊軟體line之方式傳給吳君。(4)111年8月新學年度開始，原告考量園務及教學需求，調整了園內的行政工作，吳君原本是做餐點及保育的工作還有入班協助(教學及保育工作)，111年8月則調整工作以入班教學及保育工作為主。8月份原告之代表人即校長有請吳君來面談調整工作的事，但調整工作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幼兒園主任需要處理園內行政工作，為維持班內師生比，維持增置教保員原意，故讓吳君入班協助，工作內容皆符合契約內容。(5)有關請假規則的部分，先前原告的請假規則是以教師法及公教人員請假相關規定辦理，原告在111年底被勞動檢查時，才得知契約進用人員適用勞動基準法而非公教人員相關辦法，因此於111年12月20日於line公務群組公布全校教職員工的請假規則；又桃園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臨時人員進用及管理要點規定，警衛及其他臨時人員適用該辦法，與其他適用勞動基準法的人員有別，所以依適用勞動基準法人員的請假規則，分為契約進用及臨時人員。(6)有關加密公文的部分，在和解書上有提到有關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所發關於申訴人的公文都以line的方式傳送，然而考量個資保護的部分，因此才選擇加密公文，但都會將加密公文的密碼及未加密的公文寄至公務信箱，並沒有妨礙吳君的相關權益。另有關雲端公用資料的部分，所有的教職人員都需要登入個人的帳號密碼，並沒有拒絕提供及間接妨礙吳君使用公用資料。(問：訴願人是否有其他意見或佐證資料要補充說明?)答：有關吳君所陳述的困難，原告都願意協幫忙，例如電腦使用的狀況，園內還有其他的公用電腦可供吳君使用，並沒有任何針對吳君的情事。」（見本院卷第133至135頁）
５、另對照原告與吳君111年8月30日、9月8日會議對話錄音譯文（見訴願卷第99至116頁），吳君於106年8月1日起受僱於原告，擔任教保員，工作內容為教學、保育工作、園內行政工作，以及其他原告交辦事項。吳君於110年間加入桃園政府教育局企業工會，並擔任工會理事。原告於111年8月以幼兒園主任需處理幼兒園園內工作，且園務及教學需求，將吳君職務由原餐點製作、保育及教學工作，調整為入班教學及保育工作。之後原告以公務電腦僅供幼兒園主任專用，搬移原由吳君使用之公務電腦。又原告於111年12月20日以吳君為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勞工，改變過去之請假手續，將原依桃園市政府交欲局及各級學校教職員工請假日數一覽表請假手續，從吳君於連續2日以上請病假，始需檢附診斷證明，變更為依勞工請假規則第10條規定，要求吳君請病假一律應檢附診斷證明書，既使吳君請1小時病假亦同。原告上述行為均發生吳君擔任工會理事之後，具有針對性。又原告縱有其他(合法)因素考量，倘其中有混合以往工會會員身分因素之動機與行為，仍屬就業歧視。況且本件有爭議之請假規則，其變更前後之差異為由原本之連續2日以上病假始需提供證明，變更為不論請假時間長短，均需提供證明，此有LINE截圖對話紀錄在卷（見本院卷第145頁）。相較於前者而言，後者每次請假均需提供相當之證明，係對於適用之勞工增加較多支出較大之經濟上與時間上成本，兩者相互比較之下，就勞工即本件之吳君而言，的確受有不利益，先予敘明。
６、又該請假規則之變更是否為針對吳君以往工會會員身分，所構成之歧視之情，查修正前之請假狀況，關於本件修正之病假部分，本件得適用原告請假規則之員工為訴外人葉褘珣（下稱葉君），而在修正前之111年1月至111年12月間，葉君請病假之次數為4次，共計5日3時（見本院卷第239頁），而吳君請病假之次數為42次，共計30日6時，吳君請病假之次數遠高於葉君（見本院卷第225至239頁），而修正後，吳君之病假次數為13次，葉君之病假次數為2次（見本院卷第241至254頁），就系爭請假規則之修正，吳君由原本之病假由原本前一年之40多次於次年遞減為13次（見本院卷第241至254頁），足見在原告處任職之適用人員中，吳君所受之影響最大。
７、而吳君於110年開始擔任工會幹部，其公假請假天數並開始增加，其111年初直至本件修正前因工會或其他公務之公假時數，共計75日2時。而葉君並無公假請假時數。且吳君擔任者為原告之教保員，而葉君擔任者為廚工一職，吳君請假時需找人代理，其工作內容包含教學及保育工作，其所需化花費之加班等時數，相較於葉君而言範圍較廣且內容更為複雜。而工會請假必須至少應給予50小時之公假乙情，係依據工會法第36條之規定而言，亦即若為限制工會會員請假，可能會經勞工局或勞動部認定為不當勞動行為而裁決，此據工會法第35條所明文，在此狀況之下，原告就吳君之工會會務假本身為限制，而考量吳君工作時數及工作量之相關情形下，其修正請假規則，增加吳君請病假之經濟上及時間上成本，將會有效限制吳君之請假時數，並增加工作時數，此由吳君112年對比111年之病假請假情形差距為42次縮減為13次可知，而原告於本件勞動檢查時，業已知悉吳君為工會會員，並有請會務假之情形，遂於該年年底修正請病假之請假規則，直接增加吳君請病假之相關成本，自可認其請假規則之修正是以吳君為工會會員會務假過多而為修正用以限制吳君之請假時數，當屬於就業服務法第5條第1項、第65條之違章無疑。
㈣、就業服務法第5條第1項堆定之「以往工會會員身分』，係以就業歧視事件審（認）定時點加以判斷，因就業歧視事件之發生時點當在該事件審（認）定前，故就業歧視事件發生當時或之前，求職人或所僱用員工具有依法組織工會之會員身分者，即符合本條「以往工會會員身分」之身分構成要件（見勞動部95年8月10日勞職業字第0950062428號函）。該函釋業已明確定義該一用語的內容，是以，以往工會會員並非限於以前是工會會員而排除現任工會會員，尚包含於事件發生當時屬於工會會員之情，原告主張以往工會會員不包含現任工會會員，自非可採。　　
㈤、原告主張其依勞基法授權訂立之勞工請假規則第10條規定雇主得要求請病假應提出相關證明以及該請假規則對全體一體適用，並非針對吳君一人修正該規則，亦不是針對吳君工會會員身分而為修正云云。查勞工請假規則第10條之規範，為雇主得要求勞工提出相關證明，並非雇主應一律要求勞工請假時須提出相關證明，亦未規範雇主要求勞工提出證明之請假需滿幾小時以上或以下。故是否強制要求勞工提出以及需多久提出，均非強制規定，本件原告修正前之規則，並未違背該規定，其主張該修正始符合勞工請假規則之規定乙情，自非得作為其本件非屬歧視之理由。又衡酌本件之修正，係對於請假證明提出為更不利益之變更，且實際影響者為吳君一人，吳君因工會會員身分，明顯增加其請會務假時數，該請假規則雖修正後係一體適用，但對於葉君部分幾乎影響不大，明顯可得之適用結果為對病假請較多之吳君所為之修正，自不能以該修正一體適用而認其並非就業服務法第5條第1項之違章，原告主張，自非可採。
六、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以其請假規則之修訂並非對吳君為以往工會會員身分之歧視為由，起訴請求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被告就該部分之認事用法並無違誤，原處分自屬合法，而訴願決定遞與維持，亦屬妥適，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要，一併說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36條、第195條第1項後段、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6 　　日
　　　　　　　　　　　　　　　審判長 法　官 張瑜鳳　
　　　　　　　　　　　　　　　　　　 法　官 劉家昆　
　　　　　　　　　　　　　　　　　　 法　官 唐一强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2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6  　日
　　　　　　　　　　　　　　　書記官　陳達泓泓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4年度地訴字第115號



原      告  桃園市蘆竹區山腳國民小學



代  表  人  李明芸  

訴訟代理人  謝清昕律師

複  代理人  高致君律師

被      告  桃園市政府



代  表  人  張善政  

訴訟代理人  張義群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就業服務法事件，原告不服勞動部中華民國114年2月4日勞動法訴二字第1130013283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原告於民國106年8月1日以契約進用勞工吳湘菱（下稱吳君），從事教保員工作。吳君於112年9月19日向被告提出申訴，表示其自110年間加入桃園市政府教育局企業工會，並擔任工會理事，原告於知悉吳君擔任工會幹部後，調整其工作內容、變更請假規則及搬移公務電腦等行為，間接妨礙吳君提供勞務而使其遭受差別待遇。案經被告調查，並提經桃園市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下稱就評會）113年第1次會議審議，認定原告違反就業服務法第5條第1項（以往工會會員身分歧視）成立。被告據此認定原告係以吳君為以往工會會員身分為由，而修正請假規則，有違就業服務法第5條第1項之規定，遂依同法第65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以113年5月16日府勞條字第1130127199號裁處書（下稱原處分），處原告罰鍰新臺幣30萬元整，並公布原告名稱及負責人姓名。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勞動部114年2月4日勞動法訴二字第1130013283號（下稱訴願決定）駁回訴願。原告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本件原告主張：

㈠、依原告與吳君簽訂之勞動契約約定工作項目為「1、教學及保育工作2、園內行政工作3、其他園方交辦事項」。園主任辦理行政工作時，為免影響教保服務品質及人力配置考量，教保員本需入園主任班級支援，且當時有需求班屬中小班級，需耗費更多心力加強照護外，該班2位教師皆為新進，對學校環境及運作不熟悉，優先考量學童最佳利益，故調整吳君之行政工作，改為入班教學及保育，此為其份內工作，且無增加工作時間、地點、亦無減少薪水，並無不利影響，被告並未舉證說明同樣條件下，原告如何對吳君為不平等之差別待遇？況吳君早在110年間即加入工會，原告如真因此而對其差別待遇，何須待111年8月始調整其工作內容？原告此舉顯係出於園務規劃所需。原處分及訴願決定斷定原告之調整乃出於歧視吳君工會會員身分，全然未慮及原告需彈性調整人力配置需求，及教保員設置之精神與目的。

㈡、且原告時任校長，係考量吳君加入工會後恐行程繁忙，避免其不堪負荷，為體恤勞工，遂刪去其行政工作；復承辦研習活動之方式調整雖可能影響吳君取得積分之機會，惟此係考量教保組長領有行政加給，於教保事務管理及業務規劃上自應承擔相應責任，112年度後所有研習活動承辦人皆受此會議結果影響，其中包含不具工會會員身分之人；教保組長職務輪調改由校長指派一事，亦影響全體人員；此外，電腦既為公物，原告身為所有人及管理人，自得處分之，且原告取走之目的在進行系統維護。綜上，原告並無因吳君工會會員身分而為區別對待，實無從認定原告有就業歧視之行為。

㈢、原告非惡意針對吳君始變更請假規則，係因起初不確定教保員及幼兒園廚工之請假規則應適用何一規範，直至勞動檢查後始確定應適用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是以，為符合法規，原告致電桃園市政府勞動局確認，經回覆「只要變更請假規則之規定有一視同仁，一體變動即不違法」，亦曾派員前往法律諮詢，得到同樣回覆，始敢調整請假規則。又非僅吳君一人適用變更後之請假規則，幼兒園廚工亦一體適用，此為被告所不爭執，其餘教師請病假亦會自主提供證明，蓋因幼兒園人力缺乏且幼兒抵抗力較差，為求孩童最佳利益而訂下規範，未為差別待遇。況原告所變更者乃病假之請假規則，非與工會事務相關之請假規則，甚且，原告於知悉吳君入會後所核定之公假時數顯多於先前所核定之時數，就請假調整前後一年之請假時數，皆未有大幅變更，於吳君離職後，仍繼續適用此修正後之請假規則，難認有就業歧視之行為。原處分及訴願決定不察，針對原告有何差別待遇一事，未盡舉證責任，應屬違法。

㈣、末查，吳君亦於114年2月20日針對本件違反就業服務法之申訴事件與原告達成和解，雙方對於是否有歧視一事之誤會業已解除。且就業服務法第5條第1項，尚不包含該職人或所僱員工遭歧視當下，具有「現在工會會員身分」之情形，吳君於原處分認定原告違規之當下，仍具有工會會員身分。綜上，原處分及訴願決定有認定事實適用法律之重大違誤，應予撤銷等語。

㈤、聲明:１、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２、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查吳君雖於110年間即已加入工會，惟原告直至111年間始知悉此事，又原告先前皆依照勞動習慣同意吳君以公假假日研習，並於事後進行補休，然於知悉吳君入會後，即拒絕其於111年6月22日之公假補休申請。次查，原告時任校長111年8月30日約談吳君之錄音譯文，可證原告所為之調動，乃參酌吳君工會會員身分此一與工作能力無關之因素所為，綜合吳君自106年起考績皆為甲等，可證其工作能力及各項表現皆優良，僅因加入工會，即遭剝奪行政工作之內容，並將其調整為教保員之工作。又依110年8月23日園務會議之抽籤結果，吳君本應負責承辦112年度教育局之研習活動，並擔任113學年度之教保組長，惟於112年8月28日園務會議中，卻改由時任教保組長承辦研習活動，併改由校長指定113學年度之教保組長，直接影響吳君之權利。復於111年9月8日會議中，時任校長以揶揄口吻暗諷吳君，又原告於112年1月6日趁吳君會務公假期間，自其座位上搬走公用電腦，並未予告知，事後拒絕吳君取回電腦內之相關資料。原告上開職務輪調方式之調整及行為皆係自知悉吳君擔任工會會員後所發生，顯見原告基於吳君以往工會會員身分，有為不平等之待遇，衡酌上情，原處分於法未有不合。

㈡、依勞基法第1條文義，其所定僅為保障勞工最低標準，並未禁止雇主與勞工間約定優於勞基法之規定，又約定若構成勞動習慣，雙方即有遵守之義務。查原告先就病假請假規則，明定連續2日以上病假始須提供證明，已成為勞動習慣，惟於111年12月20日，原告單方於Line群組變更請假規則，改為不論請假時間長短皆須提供證明，此一變動產生不平等待遇，且評價上較屬不利。又原告稱此舉乃為遵守勞基法規定，惟勞基法並未禁止優於該法所訂條件之規定，是以原告所稱應不足採。吳君於112年3月29日勞資會議中已提及上開疑慮，原告已知悉請假規則存有瑕疵，卻仍不願改正，居心可議。而吳君之請假時數遠高於時任廚工，顯見請假規則之變動係針對吳君而為，就廚工所受之影響僅為附帶損失。

㈢、聲明:１、原告之訴駁回。２、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四、又本件原處分裁處之原因事實僅有所謂之請假規則變更，此為原處分所認定，雖其他部分經原告於訴願於本院準備程序時所爭執，然且本件原處分係針對請假規則是否有違反就業服務法第5條第1項之規定為認定，且經就評會認定僅有請假規則之修定有就業歧視之虞，其他部分並無就業歧視之虞，故原告所主張之調整工作內容及搬移公務電腦均不在原處分之事實範圍內，其進而主張此部分原處分違法，自無從採憑為撤銷原處分之依據。本件爭執事項為：本件是否有違反就業服務法第5條第1項之情形?

五、本院之判斷：

㈠、應適用之法令：

１、就業服務法第1條規定:「為促進國民就業，以增進社會及經濟發展，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

２、就業服務法第5條第1項規定:「為保障國民就業機會平等，雇主對求職人或所僱用員工，不得以種族、階級、語言、思想、宗教、黨派、籍貫、出生地、性別、性傾向、年齡、婚姻、容貌、五官、身心障礙、星座、血型或以往工會會員身分為由，予以歧視；其他法律有明文規定者，從其規定。」

３、就業服務法第65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第1項）違反第5條第1項…處新臺幣30萬元以上150萬元以下罰鍰。……。（第3項）違反第5條第1項規定經處以罰鍰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公布其姓名或名稱、負責人姓名，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應按次處罰。」

４、勞基法第1條規定:「（第1項）為規定勞動條件最低標準，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第2項）雇主與勞工所訂勞動條件，不得低於本法所定之最低標準。」　　

５、勞基法第43條規定:「勞工因婚、喪、疾病或其他正當事由得請假；請假應給之假期及事假以外期間內工資給付之最低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６、勞工請假規則第1條規定:「本規則依勞動基準法 (以下簡稱本法) 第43條規定訂定之。」

７、勞工請假規則第10條規定:「勞工請假時，應於事前親自以口頭或書面敘明請假理由及日數。但遇有急病或緊急事故，得委託他人代辦請假手續。辦理請假手續時，雇主得要求勞工提出有關證明文件。」

㈡、如事實概要欄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訴願決定（見訴願卷第1至12頁）、原處分（見訴願卷第89至91頁）、113年4月12日桃園市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113年第1次會議審議（見訴願卷第92至96頁）、吳君與原告校長之錄音譯文（見訴願卷第99至116頁）、112年8月28日山腳國小附設幼兒園112學年度第一學期期初園務會議紀錄（見訴願卷第117頁）、110年8月3日山腳國小附設幼兒園109學年度第一學期期初園務會議紀錄（見訴願卷第118至119頁）、原告與吳君之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人員勞動契約（見訴願卷第161至166頁）、吳君之差假明細表（見訴願卷第215至255頁）、原告112年度第1次勞資會議紀錄（見訴願卷第258至261頁）、桃園市政府就業歧視申訴案件個案訪談紀錄（見本院卷第133至135頁），該事實足可認定。

㈢、本件原告是否有因請假規則之修正而導致對吳君有歧視待遇，敘述如下：

１、本件被告所開立之原處分事實依據就評會審議（見訴願卷第89至96頁），認定原告調整吳君職務之行為屬合法，並非屬對於吳君之差別待遇，但原告修正請假規則，有違就業服務法第5條第1項之規定，被告遂依同法第65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以原處分裁處原告，訴願決定亦就原告是否調整請假規則而有就業服務法第5條第1項之違章之情為決定（見訴願卷第1至2頁）。

２、觀之原告與吳君間「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人員勞動契約」略以：1、原告自106年8月1日起，僱用吳君為幼保員，2、工作項目：(1)教學及保育工作。(2)園內行政工作。(3)其他園方交辦事項。……五、請假：(一)吳君之請假依勞工請假規則、性別平等工作法及公立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請假辦法辦理。(二)申訴人依相關事實且有請假必要時，依原告規定之請假程序，辦理請假手續。……十三、服務與紀律：(一)下列事項適用於各類契約進用人員：1、吳君應遵守原告訂定之工作規則或人事規章……。」（訴願卷第161至165頁）依桃園市政府勞工局112年7月5日桃教人字第1120063895號函，內附之桃園市勞工局及各級學校教職員工請假日數一覽表略以，病假備註欄位記載：請病假連續2日以上應附診斷證明書，足見吳君之請假應依勞動契約及前揭函示規定，此為兩造所不爭之事實。

３、112年10月12日桃園市政府就業歧視申訴案件個案訪談紀錄（見本院卷第133至135頁），原告說明略以（時任人事主任周靜怡，下稱周君、教務主任孫均以及幼兒園主任楊君）；

⑴、「(問：吳君加入的工會為何？擔任工會會員身分約多久時間？)答：吳君加入的是桃園市政府教育局企業工會，加入此約莫兩年多，自加入起即擔任幹部。(問：吳君與原告約定工作職務及工作內容為何？直屬部門主管為誰？實際管理者？)答：1、自106年8月1日任職，職稱為教保員，工作內容為教學、保育工作、園內行政工作、其他訴願人交辦事項。2、直屬主管為訴願人附設幼兒園主任，實際管理人為幼兒園主任(即楊君)，及當時訴願人之代理校長(以下稱孫君)。(問：吳君於任職期間，自認工作狀況及出勤狀況？)答：吳君任職間正常出勤，依程序請假，服務表現佳，歷年考績皆為甲等，並且曾榮獲桃園市模範勞工。」

⑵、(問：吳君於任職期間，吳君的主管是否針對吳君的工作狀況[例如：工作態度、表現不佳或良好，需要改進，是否服從主管指揮？]做出任何評價？原告是否有定期考核？)答：1、前幾年(106年、107年及108年)主管對吳君的工作表現評價，盡忠職守，認真盡責的評語；109年至111年考核亦為甲等。2、年終考核會於每年的7月31日前考核完畢，並於該年度8月左右得知考績結果；考核的方式依桃園市政府教育局相關契約進用人員考核規定辦理。(問：請吳君具體說明原告對吳君以以往工會會員身分為由予以就業歧視之情事，有無相關佐證資料或文件？)答：1、申訴人在工會擔任工會幹部期間曾向本部申請不當勞動行為裁決(111年及112年)，111年8月原告因吳君擔任工會幹部理事，以可能會請會務假為由，單方調動吳君職務，將原先行政工作全部撤換，以交辦事項作為主要工作，並將吳君使用5年的電腦擅自收走，架空原先的職務，使吳君於職場中無所適從，因而向本部申請不當勞動行為裁決，但逾90日時效而勸諭和解。2、112年3月29日勞資爭議會議，原告之代表宣布日後有關勞動基準法進用人員請假程序，自即日起分為兩類(臨時人員、契約進用人員)，屬契約進用人員，請病假時皆須附相關證明，既然臨時人員、契約進用人員皆為勞動基準法適用人員，為何要分為兩類而作不同程序處理，申訴人認為此舉無疑為差別待遇。3、在5月17日和解後，原告要求吳君撤回預定於5月25日召開的勞資爭議調解會議，但又於5月18日再次發文重申請病假之規定，並要求吳君補正先前請假的證明，顯現原告未本於誠信落實和解。4、而後於7月25日吳君以同上述3、請病假規則之情事，再次申請勞資爭議調解，吳君於勞資爭議調解會議表示，原告現已要求全部員工請病假皆須附上請假證明，並沒有差別待遇，並且拒絶吳君的主張回復原先請假規則，故調解不成立。5、在交辦業務上，原告於群組傳送的公文，僅有有關吳君的公文有加密，而其同事則無。又在原告公開於教職人員的資料(NAS)，也僅有吳君需要另1組密碼才得以進入閱覽，而原告拒絶提供，間接形成吳君於工作執行了解及申請各項權利的困難。(問：吳君這次申訴之訴求為何？)答：希望回復原先的行政工作、回復原先請假規定，以及撤除對吳君使用原告資源的限制，希望原告不因吳君之工會身分給予差別待遇，並一視同仁（見本院卷第133至135頁）。

４、再查，依112年10月20日桃園市政府就業歧視申訴案件個案訪談紀錄(見本院卷第133至135頁)，原告之人事主任周靜怡、教務主任孫君、幼兒園主任楊君說明略以：

⑴、「(問：申訴人即吳君於何時至原告任職？是否仍任職於原告？任職期間擔任職務為何？工作內容為何？直屬部門主管為誰？)答：1、到職日為106年8月1日，仍在職。2、擔任職稱為教保員，工作內容為教學、保育工作、園內行政工作、其他原告交辦事項。3、直屬主管為原告附設幼兒園主任楊君，及原告之代表人即校長李OO。」ㄊ

⑵、「(問：吳君平常工作表現如何？出勤狀況如何？原告有定期考核嗎？如有請說明考核流程及提供考核辦法。說明吳君在職以來考核成績？並請提出相關佐證資料？(包含月考核及年度考核)。答：1、申訴人從去年111年8月底開始入班協助，吳君與其他同仁有時會發生教學方式些許不同，因此有時在交辦工作的過程溝通會不太順利。出勤狀況正常。2、原告之考核分為平時考核以及年終考核，考核是以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人員之進用考核及待遇辦法辦理，年終考核是依據平時考核來做綜合考量。3、106年至今，吳君考核成績皆為甲。(問：吳君陳述原告對其過往工會會員身分歧視，請具體回應上述申訴情事？)答：1、大約於111年知悉申訴人為工會幹部。2、會務假會先由桃園市政府育局函知吳君的會務假日數及日期，再由吳君自行上差勤系統申請。請會務假會要求吳君附上公文簽准資料。3、111年的本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針對吳君的訴求，當時和解的內容為(1)同意配合至特幼班及小藍鵲班入班支援。(2)雙方同意於112年度新學年開始前，邀請工會及吳君列席陳述意見，並考量過去職務內容安排工作。(3)原告同意將有關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所發教保員之相關公文，以通訊軟體line之方式傳給吳君。(4)111年8月新學年度開始，原告考量園務及教學需求，調整了園內的行政工作，吳君原本是做餐點及保育的工作還有入班協助(教學及保育工作)，111年8月則調整工作以入班教學及保育工作為主。8月份原告之代表人即校長有請吳君來面談調整工作的事，但調整工作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幼兒園主任需要處理園內行政工作，為維持班內師生比，維持增置教保員原意，故讓吳君入班協助，工作內容皆符合契約內容。(5)有關請假規則的部分，先前原告的請假規則是以教師法及公教人員請假相關規定辦理，原告在111年底被勞動檢查時，才得知契約進用人員適用勞動基準法而非公教人員相關辦法，因此於111年12月20日於line公務群組公布全校教職員工的請假規則；又桃園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臨時人員進用及管理要點規定，警衛及其他臨時人員適用該辦法，與其他適用勞動基準法的人員有別，所以依適用勞動基準法人員的請假規則，分為契約進用及臨時人員。(6)有關加密公文的部分，在和解書上有提到有關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所發關於申訴人的公文都以line的方式傳送，然而考量個資保護的部分，因此才選擇加密公文，但都會將加密公文的密碼及未加密的公文寄至公務信箱，並沒有妨礙吳君的相關權益。另有關雲端公用資料的部分，所有的教職人員都需要登入個人的帳號密碼，並沒有拒絕提供及間接妨礙吳君使用公用資料。(問：訴願人是否有其他意見或佐證資料要補充說明?)答：有關吳君所陳述的困難，原告都願意協幫忙，例如電腦使用的狀況，園內還有其他的公用電腦可供吳君使用，並沒有任何針對吳君的情事。」（見本院卷第133至135頁）

５、另對照原告與吳君111年8月30日、9月8日會議對話錄音譯文（見訴願卷第99至116頁），吳君於106年8月1日起受僱於原告，擔任教保員，工作內容為教學、保育工作、園內行政工作，以及其他原告交辦事項。吳君於110年間加入桃園政府教育局企業工會，並擔任工會理事。原告於111年8月以幼兒園主任需處理幼兒園園內工作，且園務及教學需求，將吳君職務由原餐點製作、保育及教學工作，調整為入班教學及保育工作。之後原告以公務電腦僅供幼兒園主任專用，搬移原由吳君使用之公務電腦。又原告於111年12月20日以吳君為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勞工，改變過去之請假手續，將原依桃園市政府交欲局及各級學校教職員工請假日數一覽表請假手續，從吳君於連續2日以上請病假，始需檢附診斷證明，變更為依勞工請假規則第10條規定，要求吳君請病假一律應檢附診斷證明書，既使吳君請1小時病假亦同。原告上述行為均發生吳君擔任工會理事之後，具有針對性。又原告縱有其他(合法)因素考量，倘其中有混合以往工會會員身分因素之動機與行為，仍屬就業歧視。況且本件有爭議之請假規則，其變更前後之差異為由原本之連續2日以上病假始需提供證明，變更為不論請假時間長短，均需提供證明，此有LINE截圖對話紀錄在卷（見本院卷第145頁）。相較於前者而言，後者每次請假均需提供相當之證明，係對於適用之勞工增加較多支出較大之經濟上與時間上成本，兩者相互比較之下，就勞工即本件之吳君而言，的確受有不利益，先予敘明。

６、又該請假規則之變更是否為針對吳君以往工會會員身分，所構成之歧視之情，查修正前之請假狀況，關於本件修正之病假部分，本件得適用原告請假規則之員工為訴外人葉褘珣（下稱葉君），而在修正前之111年1月至111年12月間，葉君請病假之次數為4次，共計5日3時（見本院卷第239頁），而吳君請病假之次數為42次，共計30日6時，吳君請病假之次數遠高於葉君（見本院卷第225至239頁），而修正後，吳君之病假次數為13次，葉君之病假次數為2次（見本院卷第241至254頁），就系爭請假規則之修正，吳君由原本之病假由原本前一年之40多次於次年遞減為13次（見本院卷第241至254頁），足見在原告處任職之適用人員中，吳君所受之影響最大。

７、而吳君於110年開始擔任工會幹部，其公假請假天數並開始增加，其111年初直至本件修正前因工會或其他公務之公假時數，共計75日2時。而葉君並無公假請假時數。且吳君擔任者為原告之教保員，而葉君擔任者為廚工一職，吳君請假時需找人代理，其工作內容包含教學及保育工作，其所需化花費之加班等時數，相較於葉君而言範圍較廣且內容更為複雜。而工會請假必須至少應給予50小時之公假乙情，係依據工會法第36條之規定而言，亦即若為限制工會會員請假，可能會經勞工局或勞動部認定為不當勞動行為而裁決，此據工會法第35條所明文，在此狀況之下，原告就吳君之工會會務假本身為限制，而考量吳君工作時數及工作量之相關情形下，其修正請假規則，增加吳君請病假之經濟上及時間上成本，將會有效限制吳君之請假時數，並增加工作時數，此由吳君112年對比111年之病假請假情形差距為42次縮減為13次可知，而原告於本件勞動檢查時，業已知悉吳君為工會會員，並有請會務假之情形，遂於該年年底修正請病假之請假規則，直接增加吳君請病假之相關成本，自可認其請假規則之修正是以吳君為工會會員會務假過多而為修正用以限制吳君之請假時數，當屬於就業服務法第5條第1項、第65條之違章無疑。

㈣、就業服務法第5條第1項堆定之「以往工會會員身分』，係以就業歧視事件審（認）定時點加以判斷，因就業歧視事件之發生時點當在該事件審（認）定前，故就業歧視事件發生當時或之前，求職人或所僱用員工具有依法組織工會之會員身分者，即符合本條「以往工會會員身分」之身分構成要件（見勞動部95年8月10日勞職業字第0950062428號函）。該函釋業已明確定義該一用語的內容，是以，以往工會會員並非限於以前是工會會員而排除現任工會會員，尚包含於事件發生當時屬於工會會員之情，原告主張以往工會會員不包含現任工會會員，自非可採。　　

㈤、原告主張其依勞基法授權訂立之勞工請假規則第10條規定雇主得要求請病假應提出相關證明以及該請假規則對全體一體適用，並非針對吳君一人修正該規則，亦不是針對吳君工會會員身分而為修正云云。查勞工請假規則第10條之規範，為雇主得要求勞工提出相關證明，並非雇主應一律要求勞工請假時須提出相關證明，亦未規範雇主要求勞工提出證明之請假需滿幾小時以上或以下。故是否強制要求勞工提出以及需多久提出，均非強制規定，本件原告修正前之規則，並未違背該規定，其主張該修正始符合勞工請假規則之規定乙情，自非得作為其本件非屬歧視之理由。又衡酌本件之修正，係對於請假證明提出為更不利益之變更，且實際影響者為吳君一人，吳君因工會會員身分，明顯增加其請會務假時數，該請假規則雖修正後係一體適用，但對於葉君部分幾乎影響不大，明顯可得之適用結果為對病假請較多之吳君所為之修正，自不能以該修正一體適用而認其並非就業服務法第5條第1項之違章，原告主張，自非可採。

六、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以其請假規則之修訂並非對吳君為以往工會會員身分之歧視為由，起訴請求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被告就該部分之認事用法並無違誤，原處分自屬合法，而訴願決定遞與維持，亦屬妥適，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要，一併說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36條、第195條第1項後段、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6 　　日

　　　　　　　　　　　　　　　審判長 法　官 張瑜鳳　

　　　　　　　　　　　　　　　　　　 法　官 劉家昆　

　　　　　　　　　　　　　　　　　　 法　官 唐一强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2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6  　日

　　　　　　　　　　　　　　　書記官　陳達泓泓　　　　　　　　　　　　　　　　　　　　　 

　　　　　　　　　　　　　　　　　　 

　



